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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b)（一） 

与执行《公约》有关的事项： 

科学和技术事项：技术准则 

技术准则 

关于对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

化管理的技术准则 

  秘书处的说明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通

过了，基于 UNEP/CHW.12/5/Add.8 文件中含有的技术准则草案制定的关于由

汞或汞化合物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技

术准则的第 BC-12/4 号决定。该技术准则由日本政府制定，并与制定含汞废物

环境无害管理技术导则的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进行磋商。该技术准则在考虑了

截至 2015 年 3 月 21 日所收集的来自缔约方和其他国家的评论（参见文件

UNEP/CHW.12/INF/8）的基础上，被进一步修订。被通过的该技术准则的最终

版本载于本说明附件。 
 
 
 
 
 
 
 
 
 
 
 
 
 



UNEP/CHW.12/5/Add.8/Rev.1 

2 

 

附件 

关于对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

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技术准则 
 
最终修订版（201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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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简称 

ASGM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 
ASTM 美国测试与材料协会 
AOX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BAT 最佳可得技术 
CCME 加拿大环境部长理事会 
CEN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TEM 矿物技术中心（巴西） 
CFLs 紧凑型荧光灯 
CH3Hg+ or 
MeHg+ 

甲基汞， 
通常称为甲基水银 

Cl 氯 
EMS 环境管理系统 
EN 欧洲标准 
EPA 环境保护局（美国） 
EPR 生产者延伸责任 
ESM 环境无害化管理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MP 全球汞项目 
HCl 盐酸 
HF 氢氟酸 
Hg 汞 
HgCl2 氯化汞 
HgO 氧化汞 
HgS 硫化汞或辰砂 
HgSO4 硫酸汞 
HNO3 硝酸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IED 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ERC 州际汞教育和削减信息交换所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J-Moss 日本特定物质标识（日本 JIS C 0950 标准，“用于标示电

气和电子设备中含特定化学物质的系统”） 
JIS 日本工业标准 
JLT 日本标准溶出试验 
JSA 日本标准协会 
LCD 液晶显示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MSD 采矿业、矿产和可持续发展（IIED/WBCSD 项目） 
MSW 城市固体废物 
NEWMOA 东北废物管理官员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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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非政府组织 
NIP 国家实施计划 
NIMD 国家水俣病研究所 
NOx 氧化氮 
OEWG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巴塞尔公约》）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SPAR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QA/QC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PAC 粉状活性碳 
PACE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PBB 多溴联苯 
PBDE 多溴联苯醚 
PCB 多氯联苯 
PM 颗粒物质 
POP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RTR 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 
PVC 聚氯乙烯 
RoHS 欧盟议会和理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 2011/65/EU 关

于限制电气电子设备中的有害物质的指令（RoHS 指令）
SAICM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ETAC 环境毒理学和化学学会 
SO2 二氧化硫 
SOP 标准操作程序 
SPC 硫磺聚合物水泥 
S/S 稳定化和/或固化 
TCLP 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OC 总有机碳量 
TS 技术规范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VCM 单体氯乙烯 
WBC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 
WEEE 报废电气和电子设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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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单位 

μg  微克 
mg 毫克 
g 克 
kg 千克 
mg/kg  毫克每千克；百万分率质量 （ppm） 
L 升 
m3 

立方米 
cm3 

立方厘米 

℃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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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A. 范围 

1. 本准则根据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VIII/33 号、第 IX/15 号、第 BC-10/7 号、第 BC-11/5 号和第 BC-12/4 号决定，

及巴塞尔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VII/7 号和第 OEWG-9/4 号决定，就对由

汞1或汞化合物2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以下简称“汞废物”）

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提供指导。本文件替代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的关于对由元素汞构成的废物及含汞或受汞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
理的技术准则。 

2. 根据《巴塞尔公约》第 2 条第 1 款（“定义”），“废物”是指“根据国家

法律的规定而处置的、或将要处置的、或要求进行处置的物质或物品”。本准

则涵盖以下汞废物3（更多示例载于表 3）： 

A：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如因氯碱设施停用而产生的过量汞、从

含汞或汞化合物或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或被指定为废物的汞或汞

化合物剩余库存中回收的汞）； 

B：含汞或汞化合物废物（如添加汞的产品）； 

B1：添加汞的产品4废物，此类产品很容易向环境中排放汞,包括在破裂后

排放汞（如水银温度计、荧光灯）； 

B2：除 B1 所述废物外的添加汞的产品废物（如电池）； 

B3： 对 A、B1、B2 或 C 中所列的含汞废物进行处理而产生的含汞或汞化

合物的废物； 

C：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如采矿流程、工业流程或废物处理流程

中产生的残留物）。 

3. 本准则着重关注被归为危险废物的汞废物。 

                                                            
 
 

1 “汞”指元素汞（Hg(0)，化学文摘社编号 7439-97-6）（参见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2条

（d）（以下简称“水俣公约”） 
2 “汞化合物”指由汞原子和其他化学元素的一个或多个原子构成、且只有通过化学反应才

能分解为不同成分的任何物质（参见水俣公约第 2条（e））。 
3水俣公约第 11 条第 2款，汞废物是指，含量超过公约缔约方大会规定的关于由汞或汞化

合物组成、含有汞或汞化合物、或是被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的相关阈值。这一定义不

涵盖自除原生汞矿开采以外的采矿作业中的表层土，废岩石和尾矿石，除非其中含有超出

缔约方大会所界定的阈值量的汞或汞化合物。 
4 “添加汞的产品”指含有有意添加的汞或汞化合物的产品或产品组件（参见水俣公约第 2

条（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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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关汞的资料 5  

4. 汞被广泛用于各种产品，如测量仪器（气压计、湿度计、压力表、温度计、

血压计）、开关和继电器、荧光灯、电池、化妆品、农药、生物杀虫剂、局部

抗菌剂和牙科汞合金，并被用于多种加工工艺，如用于生产氯碱、乙醛、氯乙

烯单体、甲醇钠、甲醇钾、乙醇钠或乙醇钾、聚氨酯及添加汞的产品。 

5. 汞还可能是原材料提炼或生产流程的副产品，如石油天然气提炼和有色金属

生产。汞是全球公认的危险污染物 6。汞排放和释放可能来自人类行为（即人为

原因），但也有可能来自火山爆发和森林火灾等自然来源。汞一旦被排放或释

放到环境中，就会滞留在大气（汞蒸气）、土壤（离子汞）和水体（甲基水银

（MeHg+或 CH3Hg+）中）。释放或排放到环境中的部分汞会主要由于生物可利

用汞的生物放大作用而进入食物链中。 

6. 不当处理、收集、运输或处置汞废物会导致汞排放或释放；一些处置技术也

会造成汞排放或释放。 

7. 从 1932 年到 1968 年，含汞废水被排入了日本的水俣湾（日本环境省，2002
年）；在柬埔寨，1998 年发生了非法倾倒受汞污染的废物的事件（Honda 等人，

2006 年；国家水俣病研究所，1999 年）；在南非，Thor Chemicals 公司造成了

汞污染（Lambrecht，1989 年）。在这几起案例中，含汞或汞化合物或受汞或汞

化合物污染的废物都未得到环境无害化处理，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8.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水俣公约》”）的条款旨在减少汞的

供应和需求。但如果汞的供应仍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那么随着全球越来越多

地淘汰添加汞的产品及使用汞的工艺，最终将产生过量的汞。此外，在今后几

年，对荧光灯等一些添加汞的产品的使用量预计会增加；此类产品目前被用于

                                                            
 
 

5 关于汞的化学属性、来源、在环境中的行为、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及污染等更多资料来

自若干来源（见下文的参考书目）： 

 关于化学属性：日本公共卫生协会，2001 年；Steffen，2007 年；世卫组织，2003 年；

Spiegel，2006 年；劳工组织，2000 年和 2001 年；Oliveira，1998 年；Tajima，1970
年。 

 关于人为排放来源：环境署，2008 年 a；零汞工作组，2009 年； 

 关于汞在环境中的行为：日本公共卫生协会，2001 年；Wood，1974 年； 

 关于对人类健康的风险：Ozonoff，2006 年；Sanbom 和 Brodberg，2006 年；Sakamoto
等人，2005 年；世卫组织，1990 年；Kanai 和 Endou，2003 年；Kerper 等人，1992
年；Mottet 等人，1985 年；Sakamoto 等人，2004 年；Oikawa 等人，1983 年；Richardson，
2003 年；Richardson 和 Allan，1996 年；Gay 等人，1979 年；Boom 等人，2003 年；

Hylander 和 Meili，2005 年；Bull，2006 年；世卫组织，1972 年、1990 年、1991 年、

2003 年和 2008 年；日本公共卫生协会，2001 年；加拿大职业卫生和安全中心，1998
年；Asano 等人，2000 年；环境署，2008 年。 

 关于汞污染：日本环境省，1997 年和 2002 年；Amin-Zaki 等人，1978 年；Bakir 等人，

1973 年；Damluji 和 Tikriti，1972 年；环境署，2002 年；Lambrecht，1989 年； 
GroundWork，2005 年；密歇根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2000 年；Butler，1997 年。 

6水俣公约序言提到，鉴于汞可在大气中作远距离迁移、亦可在人为排入环境后持久存在、

同时有能力在各种生态系统中进行生物累积、而且还可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此种化学品已成为全球性关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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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白炽灯（这是走向低碳社会战略的要求之一）以及液晶显示器的含汞背光

灯泡。确保环境无害化管理各类废物——尤其是汞废物，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 《巴塞尔公约》的相关条款及国际联系 

 A. 巴塞尔公约 

 1. 一般条款 

9. 《巴塞尔公约》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危险废物及其废物生成、管理、

越境转移和处置过程中产生的不利影响。 

10. 根据《公约》第 2条第 4款，“处置”指本公约“附件四所规定的任何作业”。

附件四包括两类作业：可能导致资源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使用或替代

使用的作业（R 作业），及不会产生这种可能的作业（D 作业）。 

11. 第 4 条（“一般义务”） 第 1 款确立了缔约方应遵循的程序：缔约方在行

使权利禁止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进口处置时，必须向其他缔约方通知其决定。

第 1 款(a)项规定：“各缔约方行使其权利禁止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进口处置

时，应按照第 13 条的规定将其决定通知其他缔约方。”第 1款(b)项规定：“各

缔约方在接获按照以上(a)项发出的通知后，应禁止或不许可向禁止这类废物进

口的缔约方出口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 

12. 第 4 条第 2 款(a)-(e)项及(g)项载列了与实施环境无害化管理、最大限度地减

少废物、减少越境转移，以及采取能降低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的废物

处置做法相关的关键条款： 

 “各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以： 

(a) 考虑到社会、技术和经济方面，确保将其境内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其

他废物减至最低限度； 

(b) 确保提供充分的处置设施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实施环境无害化管

理，且不论处置场所位于何处，应尽可能将这些设施设在其本国境

内； 

(c) 确保在其境内参与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管理的人员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在管理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过程中造成污染，并在这类污染

产生时，尽量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d) 确保根据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和高效管理，将这类废

物的越境转移减至最低限度，且在进行此类转移时，应保护人类健

康和环境免受此类转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e)  允许向属于缔某一经济和/或政治一体化组织成员、且已立法禁止进

口任何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某一缔约方或一组缔约方国家（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出口此类废物；或者，如果有理由相信此类废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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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按照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的标准获得环境无害化管理，也

不允许向上述国家进行此种出口；” 

“(g) 如果有理由相信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无法获得环境无害化管理，防

止此类废物的进口。” 

 2. 与汞相关的条款 

13. 第 1 条（“本公约的范围”）界定了《巴塞尔公约》涵盖的废物类型。第 1

款第(a)项载列了确定某一“废物”是否属于《公约》规定的“危险废物”的程

序，包括两步程序：首先，所涉废物必须属于《公约》附件一（“应加控制的

废物类别”）中所列的某一类别；其次，所涉废物必须至少具有《公约》附件

三（“危险特性的清单”）中所列述特性之一。 

14. 附件一所列废物应具有附件三中所列的一种或多种危险特性，包括类别

H6.1“毒性（急性）”，H11“毒性（延迟或慢性）”，H12“生态毒性”；除

非经“国家测试”证明不具有此种危险特性。在所涉危险特性得到全面界定之

前，国家测试对于确定附件三所列某一特定危险特性可能十分有用。目前正根

据《巴塞尔公约》，针对附件三中所列的一些危险特性拟定指导文件。 

15. 附件八中所列清单 A 介绍了那些“依照《公约》第 1 条第 1 款第(a)项被界

定为具有危险性的”废物，但“把这些废物列入附件并不意味着不可以采用附

件三[危险特性]来证明某一废物不具有危险性”（附件一，(b)项）。附件九中

的清单 B 涵盖了“那些不属于《公约》第 1 条第 1 款(a)项涵盖范围的废物，除

非它们含有附件一中所列物质、且其含量导致其具有附件三所列特性”。 

16. 按照第 1 条第 1 款(b)项的规定，“任一出口、进口或过境缔约方的国内立

法确定为或视为危险废物的不包括在(a)项内的废物”均受到《巴塞尔公约》管

制。 

17. 表 1 列出了《巴塞尔公约》附件一和附件八中载列的汞废物。 

表 1：《巴塞尔公约》附件一和附件八中载列的汞废物（重点补充） 

直接提及汞的条目 
Y29 具有以下成分的废物： 

汞；汞化合物 
A1010 金属废物和由以下任何物质的合金构成的废物： 

…… 
- 汞 
…… 
但不包括名录 B 明确列出的废物。 

A1030 其成分或污染体为以下任何物质的废物： 
…… 
- 汞；汞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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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80 具有以下特点的废弃电气和电子组件或废料 7：含蓄电池和清单 A 中列出的其他

电池、汞开关、阴极射线管玻璃及其他活性玻璃，以及多氯联苯电容器等部件；

或因受到附件一所列成分（如镉、汞、铅、多氯联苯）污染而具备了附件三所列

的任一特点（请注意名录 B 中的相关条目 B1110）8 

与可能含汞或受汞污染的废物相关的其他条目 
A1170 混杂废电池，但不包括名录 B 所列电池的混合体。名录 B 未明列但含有附件一成

分而使其具有危险性的废电池 
A2030 废催化剂，但不包括名录 B 所列废物 
A2060 煤发电厂产生的其附件一成分含量使其具有附件三危险特性的粉煤灰（注意名录

B 的有关条目 B2050） 
A3170 生产卤化链烃（如甲基氯、二氯乙烷、氯乙烯、亚乙烯基氯、烯丙基氯和表氯醇）

产生的废物 
A4010 从药品的生产和制作中产生的废物，但不包括名录 B 所列废物 
A4020 临床废物和有关的废物；即医疗、护理、牙科、兽医或类似活动产生的废物和医

院或其他设施在检查和医治病人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或研究设施产生的废物 
A4030 从生物杀伤剂和植物药物的生产、配制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包括不合格、过期、

或不适用于原定用途的杀虫剂和除草剂 
A4080 具有爆炸性的废物（但不包括名录 B 所列此类废物）  
A4100 用于清除工业废气的工业污染控制设施产生的废物，但不包括名录B所列此类废物 
A4140 成分为或含有相当于附件一类别的并具有附件三危险特性的不合格或过期 9化学

品的废物 
A4160 名录 B 未列入的用过的放射性碳（注意名录 B 的有关条目 B2060） 

 

 B. 国际联系 

 1.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18. 2013 年 10 月 10 日通过的《水俣公约》的目标是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

汞及其化合物排放的影响。为实现其目标，《水俣公约》旨在： 

(a) 减少汞的供应，控制汞的国际贸易； 

(b) 减少各种产品、生产工艺以及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对汞的需求； 

(c) 减少汞向空气、水和土地的排放与释放； 

(d) 确保对汞及汞化合物实行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 

(e) 确保汞废物的环境无害管理，并对受污染场所采取补救措施； 

(f) 促进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包括通过具体的财务和其他方面

的安排。 

19. 《水俣公约》第十一条（汞废物）对与废物相关的问题规定如下： 

                                                            
 
 

7 此条目不包括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组件。 
8 多氯联苯的浓度为 50 毫克/千克或更高。 
9 “过期”指未在生产商建议的期限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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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而言，《巴塞

尔公约》的相关定义适用于本公约所涵盖的废物。对于那些不属于《巴塞

尔公约》缔约方的本公约缔约方而言，则应以这些定义为指导，用于本公

约所涵盖的废物。 

2. 就本公约而言，汞废物系指汞含量超过缔约方大会经与《巴塞尔公约》

各相关机构协调后统一规定的阈值，予以处置或准备予以处置或按照国家

法律或本公约之规定必须加以处置的下列物质或物品： 

(a) 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 

(b) 含有汞或汞化合物；或者 

(c) 受到汞或汞化合物污染， 

这一定义不涵盖源自除原生汞矿开采以外的采矿作业中的表层土、废岩石

和尾矿石，除非其中含有超出缔约方大会所界定的阈值量的汞或汞化合物。 

3. 每一缔约方均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使汞废物： 

(a) 得以在虑及在《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下制

定的指导准则、并遵照缔约方大会将依照第 27 条以增列附件的形式通

过的各项要求的情况下，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得到管理。缔约方大会

在拟订这些要求时应虑及缔约方的废物管理规定和方案； 

(b) 仅为缔约方在本公约下获准的某种允许用途、或为依照第 3 款(a)
项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而得到回收、再循环、再生或直接再使用； 

(c)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不得进行跨越国际边境的运输，除非以遵照

本条以及《巴塞尔公约》的条款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为目的。在《巴

塞尔公约》对跨越国际边境的运输不适用情况下，缔约方只有在虑及

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和准则后，才允许进行此类运输。 

4. 在酌情审查和更新第 3 款(a)项所述及的指导准则时，缔约方大会应寻求

与《巴塞尔公约》的相关机构密切合作。 

5. 鼓励缔约方酌情相互合作，并与相关政府间组织及其他实体合作，开发

并保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对汞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能力。 

20. 下述第 21-27 条列载了《水俣公约》与汞废物有关的其他规定。 

21. 《水俣公约》第 3 条第 5 款(b)项规定“各缔约方均应当采取各种措施，确

保只要缔约方查明氯碱设施的退役过程中出现过量的汞，便应当依照第十一条

第三款第一项中所阐明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准则对之加以处置，而且所采用的处

置方式不得导致汞的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使用或用于其他替代用途；”。 

22. 《水俣公约》第 4 条第 1 款提出了“每一缔约方均应采取适当措施，不允许

在针对附件 A 第一部分所列添汞产品明确规定的淘汰日期过后生产、进口或出

口此类产品，除非已在附件 A 中具体规定了例外情况，或所涉缔约方已依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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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登记了某项豁免。”附件 A 第一部分规定，截至 2020 年，添汞产品的生产、

进口或出口均应禁止（淘汰日期）。下表 2 列出了这些添汞产品。附件 A 不涵

盖下列产品： 

(a) 民事保护和军事用途所必需的产品； 

(b) 用于研究、仪器校准或用于参照标准的产品； 

(c) 在无法获得可行的无汞替代品的情况下，开关和继电器、用于电子显

示的冷阴极荧光灯和外置电极荧光灯以及测量仪器； 

(d) 传统或宗教所用产品；以及 

(e) 以硫柳汞作为防腐剂的疫苗。 

表 2：《水俣公约》附件 A 第一部分所列添汞产品（第 4 条第 1 款管制的产品） 

电池，不包括含汞量低于 2%的扣式锌氧化银电池以及含汞量低于 2%的扣式锌

空气电池。 

开关和继电器，不包括每个电桥、开关或继电器的最高含汞量为 20 毫克的极

高精确度电容和损耗测量电桥及用于监控仪器的高频射频开关和继电器。 

用于普通照明用途、不超过 30 瓦、单支含汞量超过 5 毫克的紧凑型荧光灯。 

下列用于普通照明用途的直管型荧光灯： 

(a) 低于 60 瓦、单支含汞量超过 5 毫克的直管型荧光灯（使用三基色荧光粉）； 

(b) 不超过 40 瓦、单支含汞量超过 10 毫克的直管型荧光灯（使用卤磷酸盐荧

光粉灯）。 

用于普通照明用途的高压汞灯。 

用于电子显示的冷阴极荧光灯和外置电极荧光灯中使用的汞： 
(a) 长度较短（≤500 毫米），单支含汞量超过 3.5 毫克； 
(b) 中等长度（>500 毫米且≤ 1500 毫米），单支含汞量超过 5 毫克； 
(c) 长度较长（>1500 毫米），单支含汞量超过 13 毫克。 

化妆品（含汞量超过百万分之一），包括亮肤肥皂和乳霜，不包括以汞为防腐

剂且无有效安全替代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 1/。 

农药、生物杀虫剂和局部抗菌剂。 

下列非电子测量仪器，其中不包括在无法获得适当无汞替代品的情况下、安装

在大型设备中或用于高精度测量的非电子测量设备： 
(a) 气压计； 
(b) 湿度计； 
(c) 压力表； 
(d) 温度计； 
(e) 血压计。 

1/ 意在不把含有痕量汞污染物的化妆品、肥皂和乳霜包含在内。 

23. 《水俣公约》第 4 条第 3 款规定“各缔约方均应按照附件 A 第二部分中所

列规定针对该附件中所列添汞产品采取相关措施”。附件 A 第二部分规定“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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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在采取措施以逐步减少牙科汞合金的使用时，应考虑到该缔约方的国内情

况和相关国际指南，并应至少纳入措施清单中的两项。” 

24. 《水俣公约》第 5 条第 2 款规定“各缔约方均不得允许在附件 B 第一部分

中针对所列各种生产工艺明确规定的淘汰日期过后，在上述工艺中使用汞或汞

化合物，除非该缔约方根据第 6 条的规定登记豁免”。附件 B 第一部分列出了

汞或汞化合物作为催化剂用于氯碱和乙醛的生产。此外，第 5 条第 3 款规定“各

缔约方均应按照附件 B 第二部分的规定，采取措施限制在其中所列生产工艺中

使用汞或汞化合物”。附件 B 第二部分列出了氯乙烯单体的生产，甲醇钠、甲

醇钾、乙醇钠或乙醇钾，以及使用含汞催化剂进行的聚氨酯生产。减少或控制

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制造或生产过程中的汞排放或释放，可能会要求将处理过

程中捕获和产生的残余物以及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物质视作废物，妥善管理。 

25. 《水俣公约》第 8 条第 3 款规定“拥有相关来源的缔约方应当采取措施，控

制汞的排放”。“相关来源”指属于公约附件 D 所列类别中的一个来源。附件

D 所列的相关来源包括垃圾焚烧设施、燃煤电厂、燃煤工业锅炉、有色金属生

产当中使用的冶炼和焙烧工艺以及水泥熟料生产设施。第 8 条第 4 款规定“对

于新来源而言，每一缔约方均应要求在实际情况允许时尽快、但最迟应自本公

约开始对其生效之日起 5 年内使用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以控制并于

可行时减少排放”。第 8 条第 5 款规定“对于现有来源而言，每一缔约方均应

在在实际情况允许时尽快、但不迟于自本公约开始对其生效之日起 10 年内，在

其国家计划中列入并实施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同时考虑到其国家的具体国情、

以及这些措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负担性： 

(a) 控制并于可行时减少源自相关来源的排放的量化目标； 

(b) 采用控制并于可行时减少来自相关来源的排放限值； 

(c) 采用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来控制源自相关来源的排放； 

(d) 采用针对多种污染物的控制战略，从而取得控制汞排放的协同效益；以及 

(e) 减少源自相关来源的排放的替代性措施。” 

这些汞排放控制措施和做法可能产生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固体废物。 

26. 最后，《水俣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各缔约方均应努力制定适宜战略，用以

识别和评估受到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场地”以及“缔约方大会应针对污染场地

的管理问题通过指导意见”。受汞污染场地的修复活动可能产生汞废物。 

 2. 环境署全球汞伙伴关系 

27. 环境署理事会第 25/5 III 号决定要求环境署执行主任酌情与各国政府、政府

间组织、利益攸关方及全球汞伙伴关系开展协调，作为国际汞行动的一部分，

继续开展并加强目前在若干领域的工作。全球汞伙伴关系目前已经确定了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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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行动（或伙伴关系领域）。10 其中一项伙伴关系领域是由日本环境部于 2008
年牵头发起的汞废物管理伙伴关系领域。此外，伙伴关系领域根据废物流识别

和归类各项国家级项目，创建了汞废物领域相关专家名单。 

 3. 《鹿特丹公约》 

28.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

特丹公约》附件三载列了“包括无机汞化合物、烷基汞化合物和烷氧烷基及芳

基汞化合物在内的汞化合物”。附件三中列出了因健康或环境原因而被禁用或

严格限用的化学品（在至少两个区域内），这些化学品需遵循事先知情同意程

序。 

 4. 《重金属议定书》 

29. 2012 年修正的《1979 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1998 年关于重金属的议

定书的目标是控制人为排放容易通过大气进行越境长程飘移、且很可能对人类

健康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重金属，其中包括汞。该议定书要求各缔约方针对

固定源采取最佳可得技术，并对某些固定源设定排放限值，从而将目标重金属

的排放量削减至 1990 年（或 1985 至 1995 年间的某一年）水平以下。还要求该

议定书的各缔约方制定并保存受控重金属的排放清单。《议定书》附件七列出

了针对含汞电气部件、测量仪器、荧光灯、牙科汞合金、农药、涂料和电池的

产品管理措施建议，包括采取替换、尽量减少、贴标、经济激励措施、自愿协

议、收集方案、回收或处置措施。 

 5.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30.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化管战略方针》）包括一个部长声明（《国

际化学品管理的迪拜宣言》）、一份总体政策战略以及一份全球行动计划。该

方针的《全球行动计划》工作领域 14 特别提到了汞问题，如：“汞及其他引起

全球关切的化学品；大量生产或使用的化学品；广泛使用的化学品；以及其他

在国家一级引起关切的化学品”；提出了该工作领域降低风险的特定活动，并

指出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并审查科学信息。2006 年设立了落实《化管战略方针》

各项目标的快速启动方案，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初步实施能力建设和实施活动（环境署，2006a）。截至 2014
年 2 月，已在快速启动方案下实施了七个项目，其中涵盖汞问题内容，如尽量

减少汞使用数量以及编制汞产品库存清单、汞释放清单和汞开采场地清单的活

动（环境署，2014 年 a）。 

                                                            
 
 

10 欲了解更多资料，请参阅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Mercury/GlobalMercuryPartnership/tabid/1253/languag
e/en-U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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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环境无害化管理指导 

 A. 一般考虑因素 

31. 环境无害化管理是一个宽泛的政策概念，不同国家、组织及利益攸关方对这

一概念的理解和执行都不尽相同。巴塞尔公约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开发的关于危险废物环境无害管理的国际指导文件及核心绩效要素，有助

于利益相关者实施包括汞废物在类的危险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 

 1. 《巴塞尔公约》 

32. 根据《巴塞尔公约》第 2 条第 8 款，“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

理”是指，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管理方式将能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使其免受这类废物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33. 《公约》第 4 条第 2 款第(b)项要求，每一缔约方均应采取适当措施，“确

保提供充分的处置设施用以从事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不论

处置场所位于何处，在可能范围内，这些设施应设在本国领土内”；该条第 2
款第(c)项要求，每一缔约方应“保证在其领土内参与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管理

的人员视需要采取步骤，防止在这类管理工作中产生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污

染，并在产生这类污染时，尽量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34. 《公约》第 4 条第 8 款要求，“拟出口的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必须以对环境

无害化的方式在进口国或他处处理。公约所涉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技术准则

应由缔约方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本准则旨在针对汞废物的范畴，更精确

地提供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定义，包括定义适当处理和处置汞废物流的环境无害

管理方法。 

35. 2013 年巴塞尔公约第十一次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环境无
害管理框架。该框架就环境无害化管理涵盖的内容达成了共识，并确认了支持

和促进实施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工具和战略。该框架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参与危险

废物和其他废物管理工作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实践指导，并构成迄今为止最

全面的环境无害管理指南，为巴塞尔公约下通过的各项技术准则提供补充。 

36. 在《巴塞尔公约》中，环境无害化管理是多项条款（参见上文第二节第 A
部分第 1 项）及以下宣言的主题：  

(a) 1999 年《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巴塞尔宣言》，该宣言由巴塞尔公约缔约

方大会在其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呼吁各方为实现环境无害化管理加倍努力

并增进合作，具体措施包括防止产生、尽量减少、再循环、回收和处置受

《巴塞尔公约》管制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同时考虑到社会、技术和经

济方面的各种关切事项，以及进一步减少受公约管制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

物的越境转移。 

(b) 《关于防止、尽量减少和回收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的卡塔赫纳宣言》，

该宣言由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第十次会议上通过，重申了《巴塞尔

公约》是指导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及其处置的主要全球性

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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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已经在巴塞尔公约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下制定了针对计算机设备的环

境无害化管理标准建议。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38. 经合组织通过了一项关于环境无害化管理废物的建议，其内容包括适用于废

物回收设施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准则的多项核心绩效要素，包括：在收集、运输、

处理和储存前的绩效要素；以及在储存、运输、处理和处置有关残留物之后的

绩效要素（经合组织，2004 年）。 

39. 欲了解更多资料，请参阅关于执行经合组织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建议的指导

手册（经合组织，2007 年）。 

 3. 汞的生命周期管理 

40. 生命周期管理的概念是促进汞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有用方法，也为分析和

管理各项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性能提供了框架。全球的公司都在使用这一概

念，比如来减少产品的碳、原材料及水等方面的足迹，改善产品的社会经济成

效，从而确保提高价值链的可持续性（环境署和环境毒理学和化学学会，2009
年）。在对汞实施生命周期管理时，应分析以下阶段的绩效：添加汞的产品及

其他使用汞的产品的生产；产品的使用；废物的收集和运输；以及废物的处置。 

41. 在对汞实施生命周期管理时，必须将减少产品及工艺中使用的汞作为优先事

项，以减少这些产品和工艺中产生的废物中的汞的含量。使用添加汞的产品时，

应特别注意防止汞排放或释放进入环境中。含汞废物应得到处理，以便以环境

无害化的方式回收汞或固定汞。当对汞进行回收时，回收的汞在永久性储存场

地或特别设计的填埋场稳定化或固化之后，应对其进行处置；或者，可以将其

作为尚没有或无法获得无汞替代品的产品的投入，或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代

添加汞的产品的情况下加以使用。这种再利用将有助于减少初级开采中新产生

的汞。可将汞废物进行储存，待作进一步处理或处置，或待出口到其他国家进

行处置（见下图 1）。 

图 1：汞管理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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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废物管理涵盖对汞来源的隔离、收集、运输、储存及处置（如回收、固化、

稳定化、永久性储存和在特别设计的填埋场进行处置）。当一国政府计划收集

汞废物时，还需要规划随后的废物管理措施，如储存和处置措施。 

 B. 立法和监管框架 

43.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应审查其国内控制措施、标准及流程，确保履行了《公

约》所规定的义务，包括与汞废物的越境转移及环境无害化管理相关的义务；

如果还是水俣公约的缔约方，则应进一步检查这些控制措施、标准及流程，确

保履行了该公约规定的与废物有关的义务。 

44. 各国政府应通过开展立法执法工作，出台特定的规章，并确定对违规行为的

惩罚措施。针对危险废物的立法还应根据《巴塞尔公约》界定危险废物，以及

危险废物下的汞废物。立法可以界定什么是环境无害化管理，并要求遵守环境

无害化管理原则，从而确保各国遵守关于汞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条款。下文

将讨论满足《巴塞尔公约》及其他国际协定要求的监管框架需具备的特定组成

部分及特点。11 

 1. 废物生产者登记 

45. 要促进汞废物的环境无害管理，其中一项必要办法是设立监管框架，对此类

废物的生产者实施登记。登记册应列出大规模汞废物生产者，如发电站、工业

设施（如使用汞电池技术的氯碱厂、使用某种汞催化剂的单体氯乙烯生产设施，

或熔炼厂）、以及医院、医疗诊所、牙医和牙科诊所、研究机构、汞废物收集

设施，等等。建立汞废物生产者的登记册有助于确定这些汞废物的来源、类型

及各种类型的数量，以及各类废物产生者使用的添加汞的产品的数量。 

46. 登记规定汞废物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负责人、企业类型、

产生的汞废物的数量和类型、此类废物的收集计划、将要移交的收集设施以及

处置的方式。废物生产者应向当局（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转交并定期更新此

类信息。根据登记的废物的数量和种类，缔约方可以制定废物库存计划。 

47. 在将废物安全转交收集设施或处置设施前，汞废物生产者应负责防止向环境

中排放和释放汞，同时应严格遵守旨在管理此类废物的国家和地方规定；且在

处理此类废物造成任何环境或健康损害的情况下，负责作出适用法律所要求的

补救和赔偿。 

 2. 减少并逐步淘汰产品及工业流程中的汞 

48. 减少并逐步淘汰产品及工业流程中汞的使用是减少向环境中排放和释放汞

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49. 《水俣公约》各缔约方应为根据该公约相关条款（见上文第 22 至 24 段）开

展减少及逐步淘汰方案和措施制定并执行立法或监管框架。要实施逐步淘汰方

                                                            
 
 

11 关于《巴塞尔公约》监管框架的进一步指导，可参阅以下文件：《关于管理及控制危险

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国家立法范本》（环境署，1995 年），《巴塞尔公约执行手册》

（环境署，2015 年）及《巴塞尔公约：控制制度指南》（环境署，2015 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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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中一个办法是通过立法和规章确定一个截至日期，在此截止日期后，不

得再生产、出口和进口含有汞或汞化合物的产品，工艺中不允许使用汞或汞化

合物，除非在技术上或实际上无可行替代品或是有豁免。此办法将要求汞产品

及添加汞的产品的生产者以及进口方和出口方遵守要求，开始制定逐步淘汰汞

的方案。 

50. 欧洲议会及理事会 2003年 1月 27日关于限制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

危险物质的第 2002/95/EC 号指令，即“RoHS 指令”，是逐步淘汰汞在某些产

品中的使用的规章范例。RoHS 指令限制汞和其他物质在电气和电子产品中的使

用，对于目前尚无可行替代品的若干产品（如某些类型的添加汞的灯泡）给予

了豁免，自该指令于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以来，大多数含汞电气和电子设备已

被逐步淘汰出欧洲联盟市场。“RoHS 指令的修订版”，即“RoHS 2 指令”，

已于 2011 年 5 月通过，并在 2011 年 7 月 21 日开始实施。 

51. 来自欧洲联盟的另一个例子是，欧洲议会及理事会关于电池及蓄电池和废旧

电池及蓄电池的第 2006/66/EC 号指令，该指令规定，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电池，

也无论是否安装在电气设备中，只要汞含量超过总重量的 0.0005%，都不得投

放市场。该禁令对于汞含量低于总重量 2%的纽扣电池的豁免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前有效，在指令第 4 条规定的禁止使用日期前依法投放到市场上的电池和蓄

电池仍可在市场上销售，直到库存耗尽。）（欧盟，2006 年）。 

52. 挪威已全面禁止在产品中使用汞，以确保在存在替代品的情况下不在产品中

使用汞。12挪威既禁止生产、进口、出口、销售或使用含汞或汞化合物的物质或

药剂，又禁止生产、进口、出口或销售经加工过的添加汞或汞化合物的固体产

品。这将减少市场上添加汞的产品的数量，同时减少因疏忽而未作为危险废物

得到处理的产品向环境中排放汞。 

53. 加拿大的产品含汞规定禁止制造和进口含有汞或汞化合物的产品，对技术上

或经济上没有可行替代品的基本用途（如某些医学、研究应用和牙科用银汞合

金）实行豁免。 

 3. 越境转移要求 

54. 按照《巴塞尔公约》，附件一类别 Y29 成分中含汞或汞化合物的废物列出

的汞废物是危险废物，除非它们经过国家测试不具有附件三（危险特性清单）

中的任何属性。 

                                                            
 
 

12 挪威产品法规（第 2 章：管制物质、制剂和产品，第 2.3 节：汞及汞的化合物）非官方

英文版本可见：  

http://www.miljodirektoratet.no/en/Legislation1/Regulations/Product-Regulations/Chapter-2/ 

该法规规定了以下特殊豁免： 

-  根据在挪威实施的欧洲联盟法规，允许在包装、电池、某些汽车部件以及某些电气和

电子部件中有限地使用汞（具体规定了浓度限值）。 

-  汞或汞化合物含量不超过总重量的 0.001%的物质/配剂及经处理的固体产品。 

-     硫柳汞作为防腐剂用于疫苗。 

这些规定不适用于为开展分析和研究使用的产品。然而，该禁令适用于分析               
和研究中使用的汞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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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若公约某缔约方制定了禁止进口汞废物的国家法律，并根据第 4 条第 1 款(a)
项报告了此禁止信息，则其他缔约方应禁止或不准向该缔约方出口此类废物。

此外，若某进口国未禁止进口汞废物，如无该进口国对于该笔特定进口交易的

书面允许，缔约方应禁止或不准此类废物的出口。 

56. 《水俣公约》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三项也含有关于汞废物越境转移的条款（见

上文第 19 段）。 

57. 必须将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并开展环境无害

化管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任何可能因此类转移而造成的不利影响。仅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允许此类废物的越境转移： 

(a) 出口国不具备技术能力及必要的设施，不具备能力或合适的处置场地来

以环境无害化的高效率方式处置此类废物； 

(b) 进口国要求进口此类废物作为再循环或回收工业的原材料；或者 

(c) 此类废物的越境转移符合各缔约方决定的其他标准。 

58. 在对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实施任何越境转移前，都必须书面通知全部所涉国

家（出口国、进口国，在适用情况下还包括过境国）的主管部门。此通知必须

载列《公约》所要求的各项声明及资料，并以进口国接受的语言撰写。在对危

险废物及其他废物实施任何越境转移前，必须事先获得进口国、出口国及在适

当情况下还包括过境国的书面同意，并出具一份确认函，确认存在具体规定出

口国及处置设施的所有者必须实施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合约。若进口国禁止进口

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则各缔约方必须禁止出口此类废物。《公约》还要求，

除了提供有关任何货物的资料，还必须提供一份涵盖越境转移起始点至处置点

的转移文件。缔约方大会第 III/1 号决定包括一项尚未生效的公约修正，内容为

禁止附件七所列的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及列支敦士登向非附件七所列的国家出

口危险废物，部分国家已根据该决定实施了国家禁令。 

59. 应按照国际规则和标准对越境转移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实施包装、贴标和

运输（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7 年）。13 

60. 若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获得了所涉国家的同意，但根据合同条款

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且无法作出替代安排来以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方式对其实施

处置，则出口国必须确保出口者将所涉废物运回国内。这项工作必须在进口国

向出口国和秘书处发出通知后 90 日内完成，或在所涉国家商定的其他期限内完

成（第 8 条）。若越境转移属于非法贩运（定义如第 9 条第 1 款），则出口国

必须确保将所涉废物运回其国内进行处置，或根据《公约》条款加以处置。 

61. 若属于缔约方的进口国或过境国提出要求，则必须对越境转移的危险废物或

其他废物提供保险、担保书或其他保证。 

                                                            
 
 

13见如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 18 次修订版（联合国，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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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约缔约方与非缔约方之间不得进行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除非

所涉各方作出了《公约》第 11 条所要求的双边、多边或区域安排。已向秘书处

报告的现有双边和多边协议列载于巴塞尔公约网站上。14  

63.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1 年 3 月 15 日起，（欧共体）第 1102/2008 号条例已

禁止欧洲联盟出口金属汞和特定汞化合物及混合物（欧盟委员会，2010b）。类

似地，2008 年颁布的汞出口禁令规定，从 2013 年 1 月起美国严格限制汞的出

口。 

 4. 处置设施的授权与检查 

64. 应在实施环境无害化管理的设施中处置汞废物。 

65. 大多数国家制定了法律或针对具体部门的规定，要求废物处置设施必须获得

批准或运营许可证才能开展作业。各类批准或运营许可证可能附有特定的条件

（设施的设计和作业条件），必须满足了这些条件，批准或许可证才能生效。

也许有必要增加对汞废物的具体要求，以满足环境无害化管理的要求，遵守《巴

塞尔公约》的具体要求，并考虑到有关最佳可得技术的建议和准则，如最佳可

得技术准则、《斯德哥尔摩公约》最佳环境做法临时指导、欧洲联盟制定的最

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被称为“BREFs”）以及世界氯理事会和欧洲氯组织 15

制定的氯碱部门准则。应定期审查各项批准书和运营许可证，并在必要情况下

进行定期更新，以通过采取改良技术或新技术提高职业和环境安全。 

66. 独立的主管部门或技术检查协会应定期检查处置设施，以核实其是否遵守许

可证上列出的要求。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处置设施不遵守许可证要求的情况，

法律应允许主管部门开展特别检查。 

 C. 识别和清单 

67. 为了采取有效行动来防止、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管理汞废物，缔约方需要识别

汞废物产生的来源，并确定这些废物中汞废物的量和汞浓度。 

 1. 识别汞废物的来源 

68. 尽管各国汞废物产生的来源各不相同，但就全球而言，汞废物的主要来源包

括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工业流程及废弃的汞设备。汞排放的其他主要来源是自

然资源的使用或加工（如有色金属矿石加工和煤燃烧）。图 2 按用途显示了估

算的 2007 年全球使用汞的情况。使用最多的领域是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其次

是氯乙烯单体/聚氯乙烯生产和氯碱生产。汞还被用于电池、牙科银汞合金、测

量仪器、灯具以及电气和电子设备等产品，尽管各国这些用途类别中的汞含量

各不相同。2007 年全球汞使用总量为 3,000 吨至 4,700 吨（Maxson，2010 年）。 

                                                            
 
 

14双边协议见 http://www.basel.int/Countries/Agreements/BilateralAgreements/tabid/1517/Default.aspx， 

多边协议见 http://www.basel.int/Countries/Agreements/MultilateralAgreements/tabid/1518/Default.aspx。 
15请参阅汇编：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Mercury/PrioritiesforAction/ChloralkaliSector/Reports/t
abid/4495/language/en-U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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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07 年全球的汞使用估计数量（Maxson，2010 年）  

 
69. 下表 3 总结了汞废物的来源、类别和示例。 

70. 应当指出，在一些国家，表 3 所列的部分工业来源（来源 1、2、3、4 和 7，
使用汞的生产工艺除外）既不使用汞，也不产生汞废物。工业工艺取决于国家

的技术和社会条件，这些因素将决定是否使用不含汞的工艺。 

表 3：汞废物的来源、类别和示例（环境署，2002 年；2005 年；2006 年 b；2006
年 c）  

        

来源 类别* 废物类型示例 评论意见 
1. 提取和使用燃料/能源来源 
1.1. 发电站燃煤 C 

烟道气清理残留物（飞灰、

颗粒物、废水/污泥等） 
• 在底灰和烟道气清理

残留物中的积累。 

1.2. 其他燃煤 C 
1.3. 矿物油的提取、精

炼和使用 
C 

1.4. 天然气的开采、精

炼和使用 
C 

1.5. 其他化石燃料的开

采和使用 
C 

1.6. 以生物质为燃料的

发电和供热 
C 

2. 初级（原生）金属生产 
2.1. 汞的初级提取和加

工 
C 熔渣 • 汞矿石的火冶处理 

2.2. 金属（铝、铜、金、

铅、锰、汞、锌、

初级黑色金属、其

他有色金属）的开

采和初级加工 

C 
尾矿、开采加工残留物、烟

道气清理残留物、废水处理

残留物 

• 工业工艺； 
• 矿石的热处理；以及 
• 汞齐化。 

3. 杂质汞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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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类别* 废物类型示例 评论意见 

3.1. 水泥生产 

C 
加工残留物、烟道气清理残

留物、污泥 

• 原材料和燃料的高温

冶金处理，同时产生杂

质汞 

3.2. 纸浆和纸张生产 
• 原材料的燃烧，同时产

生杂质汞 
3.3. 石灰生产和轻质结

块窑 
• 原材料和燃料的锻烧，

同时产生杂质汞 
4. 工业生产中汞的有意使用 
4.1. 采用汞技术的氯碱

生产 
A/C 

受汞污染的固体废物、废电

极、加工残留物、土壤 
• 汞电池； 
• 汞回收单元（蒸馏）。

4.2. 乙醇化物（ 如甲醇

钠、甲醇钾、乙醇

钠或乙醇钾） 、连二

硫酸酯和超纯氢氧

化钾溶液的生产 

A/C 
受汞污染的固体废物、废电

极、加工残留物、土壤 
• 汞电池； 
• 汞回收单元（蒸馏）。

4.3. 以氯化汞(HgCl2)作
催化剂的氯乙烯单

体生产 
A/C 加工残留物、废催化剂 • 汞催化剂加工 

4.4. 以硫酸汞(HgSO4)
作催化剂的乙醛生

产 
A/C 废水、废催化剂 • 汞催化剂加工 

4.5. 采用汞化合物和/或
催化剂的其他化学

品及药物的生产 
A/C 

加工残留物、废水、废催化

剂 
• 汞催化剂加工 

4.6. 下文 5 中涉及产品

的生产 
C 加工残留物、废水  

5. 有意使用汞的产品和应用 
5.1. 含汞的温度计及其

他测量仪器 
B1 

使用过的、废旧的或破损的

产品 

• 汞 5.2. 含汞的电气和电子

开关、接触器和继

电器 

5.3. 汞光源 B1 
• 气态汞； 
• 磷光粉吸附的二价汞。

5.4. 含汞电池 B2 • 汞、氧化汞 
5.5. 抗微生物剂和杀虫

剂 
B1 

库存的过期的杀虫剂、受汞

污染的土壤和固体废物 
• 汞化合物（主要是氯化

乙基汞） 

5.6. 涂料 B1 
库存的过期的涂料、受汞污

染的固体废物、废水处理残

留物 

• 醋酸苯汞及类似的汞

化合物 

5.7. 人用和牲畜用的药

物 
B1 库存的过期药物、医疗废物 

• 硫柳汞； 
• 汞化氯； 
• 硝酸苯汞； 
• 汞溴红等。 

5.8. 化妆品和相关产品 B2 库存的化妆品和相关产品 
• 碘化汞； 
• 白降汞等。 

5.9. 牙科汞合金补牙剂 B2/C 
库存牙科汞合金、废水处理

残留物 
• 汞、银、铜及锡的合金

5.10. 血压计和测压表 B1 
使用过的、废旧的或破损的

产品 
• 汞 

5.11. 实验室化学品和 A/B1/B2/C 库存的实验室化学品和设 •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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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类别* 废物类型示例 评论意见 
设备 备、废水处理残留物、实验

室废物 
• 氯化汞等。 

5.12. 聚氨酯弹性体 B2/C 
有缺陷的和超量的产品废

物、使用过的或报废的产品 
• 含有汞化合物的弹性

体废物 
5.13. 手工和小规模采

金业来源的松质

金/金生产 
C 

烟道气残留物、废水处理残

留物 
• 金的热处理； 
• 工业工艺。 

5.14. 汞金属在宗教仪

式和民俗中的使

用 
A/C 固体废物、废水处理残留物 • 汞 

5.15. 其他产品用途、

汞金属用途及其

他来源 
B1/B2/C 

库存、废水处理残留物、固

体废物 

• 采用汞的红外探测半

导体； 
• 探针和坎特尔式管； 
• 教育用途等。 

6. 二级金属生产 

6.1. 回收汞 A/C 

回收过程中的漏溢物、开采

加工残留物、烟道气清理残

留物、废水处理残留物 

• 拆解氯碱设施； 
• 从天然气管道所用汞

电度表中回收； 
• 从血压计、温度计及其

他设备中回收。 

6.2. 回收黑色金属 C 
• 切碎； 
• 熔化含汞材料。 

6.3. 从电子废物（印刷

电路板）中回收金 
A/C 

• 汞； 
• 热加工。 

6.4. 回收其他金属，如

铜和铝 
C 

• 其他添加汞的材料或

产品/组成部分 
7. 废物焚烧 
7.1. 城市固体废物的焚

烧 

C 
烟道气清理残留物、废水处

理残留物 

• 添加汞的产品和加工

废物； 
• 大批量材料（塑料、纸

张等）和矿物中的天然

杂质汞。 
 

7.2. 危险废物的焚烧 
7.3. 医疗废物的焚烧 

7.4. 水处理污泥的焚烧 

8. 废物堆放/填埋和废水处理 
8.1. 受控的填埋场/堆放

场 

C 

废水、废水处理残留物、受

汞污染的固体废物 

• 添加汞的产品和加工

废物； 
大批量材料（塑料、锡

罐等）和矿物中的天然

杂质汞。 

8.2. 部分受控的分散堆

放 

8.3. 工业生产废物的不

受控本地处置 

8.4. 一般废物的不受控

倾倒 

8.5. 废水系统/处理 废水处理残留物、泥浆 

• 已消费产品和加工废

物中有意使用的汞； 
• 大批量材料中作为人

为产生痕量污染物的

汞。 
9. 火化和殡葬 

9.1. 火化 C 
烟道气清理残留物、废水处

理残留物 
• 牙科汞合金补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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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类别* 废物类型示例 评论意见 
9.2. 殡葬 受汞污染的土壤 

*A：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B：含汞或汞化合物的废物；C：受汞或汞化

合物污染的废物。 

 

71. 有关添加汞的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如具体产品的名称和制造商）可从下列

来源获得： 

(a) 环境署（2008 年）：关于主要含汞产品和工艺及其替代品和在改用无汞产品
和工艺方面的经验的报告。请参阅：

http://www.chem.unep.ch/mercury/OEWG2/documents/g7)/English/OEWG_2_7.doc； 

(b) 欧盟委员会（2008年）：减少产品和应用中对汞的使用的备选方案，以及已
在社会上流通的汞的归宿。可参阅：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hemicals/mercury/pdf/study_report2008.pdf； 

(c) 环境署全球汞伙伴关系——含汞产品伙伴关系领域。报告和出版物请参阅：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Mercury/InterimActivities/Partnerships/Pro
ducts/tabid/3565/language/en-US/Default.aspx； 

(d) 罗威尔可持续生产中心（2003年）：关于含汞产品替代品的调查。请参阅：

http://www.chem.unep.ch/mercury/Sector Specific- Information/Docs/lcspfinal.pdf；和 

(e) 州际汞问题教育与削减信息交换所的添加汞的产品数据库。请参阅：

http://www.newmoa.org/prevention/mercury/imerc/notification。 

 2. 清单 

72. 清单是一项识别废物并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重要工具。国家清单可用于： 

(a) 为已生产、流通/交易或使用中的添加汞的产品、商品汞、含汞副产品及

汞废物设定数量基准； 

(b) 设立信息登记册以协助安全和管制检查； 

(c) 获取草拟汞的生命周期管理计划所需的准确信息； 

(d) 协助编制应急计划；以及 

(e) 追踪减少和逐步淘汰汞方面的进展。 

73. 在识别汞废物的来源及类型后，应使用因具体工艺而异的信息和数量来估算

某一既定国家（或地区、社区等）已识别的不同类型废物来源所产生的废物数

量（环境署，2005 年）。 

74. 在某些情况下，为估算汞废物产生的数量收集必要数据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

作，尤其是在缺乏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特别是涉及小规模设施

的情况。在不可能开展实际测量的情况下，可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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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应利用巴塞尔公约框架下的《关于制定危险废物国家清单的方法指南》（环

境署，2015 年 d）汇编汞废物清单。试行过先前版本的方法指南，包括巴塞尔

公约东南亚区域中心所制定的危险废物国家清单试点项目，巴塞尔公约东南亚

区域中心的最终报告可作为实用的参考。16  

76. 也可以利用《汞排放识别与定量工具包》（环境署，2013 年）。有两个版

本的工具包，相应地可以从两个层面制定清单（即简化和综合）。该工具包旨

在帮助各国开发汞排放的国家清单，为国家和区域汞清单的一致开发提供标准

化方法和附随数据库。它已在多个国家（环境署，2008 年 c）和全环基金资助

的项目中得到应用。 

77. 与生命周期管理方法一致，废物中的汞排放到环境中可能经过的渠道或途径

也应予以识别。鉴于汞排放到环境中的潜在风险，汞废物的各种不同类型应根

据优先行动次序进行排列。随后应收集有关尽可能减少排放的可能措施的信息，

特别是关于涉及大批量汞以及具有较高汞排放风险的汞废物来源和类型的信

息。然后必须就下述因素评价各项措施：尽可能阻止排放到环境中的汞的数量、

行政和社会成本、技术和设施的可得性、社会的可接受性，等等。 

78. 在一些国家，《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册》被用于收集关于废物中具体汞含

量以及汞在每一设施中的转移情况的数据（Kuncova 等人，2007 年）。该《登

记册》中的数据已公布。17  

 D. 取样、分析和监测 

79. 取样、分析和监测是管理汞废物的关键组成部分。废物取样、分析和监测应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按照精心设计的计划方案进行，使用国际上接受的或国

家批准的方法并在该方案持续时期内都应以同样的方法开展。这些工作应采用

严格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取样、分析或监测工作中的错误，或者对标

准操作程序的偏离，都会造成无意义的数据，甚至是损坏整个方案的数据。因

此，各缔约方应酌情开发标准确保实行取样、监测和分析方法的培训、规章制

度及实验室能力，并确保加强这些标准。 

80. 由于取样、分析和监测有许多原因，也由于存在众多不同物理形态的废物，

因此存在许多不同的取样、分析和监测方法。尽管本文件不会专门讨论这些方

法，但接下来三节会审议取样、分析和监测中涉及的关键要点。应根据现有的

（或缺乏的）汞在不同类型废物中的含量的信息，设置废物测试优先顺序（如，

鉴于废汞灯中汞含量的重要信息容易获取，则废汞灯的测试不太可能作为高优

先级）。 

81. 若要获得关于实验室良好做法的信息，经合组织关于妥善的实验室实践的系

列出版物（经合组织，多年）可作为有用的参考；若要了解关于一般性方法考

虑要素，环境署/世卫组织《面临汞接触风险的人口识别指南》提供了有益信息，

                                                            
 
 

16请参阅“菲律宾危险废物国家清单试点项目”（2006年12月）：
http://www.bcrc-sea.org/?content=publication&cat=2. 
17例如，捷克共和国的《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册》（可登陆 http://www.irz.cz 查阅），收

集了汞及汞化合物从废物转移到环境介质的具体数据，以及如何处理汞废物的数据 



UNEP/CHW.12/5/Add.8/Rev.1 

28 

可以参考。18由环境署和全环基金合作开展的一个项目正在制定关于汞全球监测

的进一步指导，该项目还在尝试建立一个操作性汞实验室的在线数据库。19  

 1. 取样 

82. 任何取样活动的总体目标都是为了获取可用于确定目的的样本，如场地特

征、管制标准的遵守情况或拟议处理处置方法的适宜性的确定。这一目标应在

开始取样前就确定下来。设备、运输和可追溯性方面的质量达标是不可或缺的。 

83. 开始取样活动之前，应设立并商定（针对基质的和针对汞的）标准取样程序。

这些程序包括以下要点： 

(a) 将要取样的数量、取样频率、取样项目的持续时间以及对所用取样方法

的描述（包括设定的质量保证程序，如采用适当的取样容器 20 和空白域，并使

用监管链程序）； 

(b) 产生汞废物的地点或场地的选取；取样时间和日期（包括描述和地理定

位）； 

(c) 确定取样人员和取样过程中的各种情况； 

(d) 充分描述样本特征——贴标； 

(e) 在（分析之前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保护样本的完整性； 

(f) 取样人员与分析实验室开展密切合作； 

(g) 适当培训取样人员。 

84. 取样应遵守具体的国家法律（如果有的话）或国际条例、标准。在没有此类

条例的国家，应任命称职的人员。取样程序包括下列步骤： 

(a) 为对每一后续汞分析的基质取样而制定一套标准操作程序； 

(b) 应用设计完善的取样程序，如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组织）、欧洲标

准化委员会（欧标委员会）、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美国环保局）、全球

环境监测系统和美国试验与材料学会编制的程序；以及 

(c) 设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 

85. 如要成功执行取样方案，应采取上述所有步骤。同样，文件记录应完整、严格。 

86. 汞可以在液体、固体、气体和生物群中取样： 

                                                            
 
 

18 请参阅：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Portals/9/Mercury/Documents/IdentifyingPopnatRiskEx
posuretoMercury_2008Web.pdf.  
19制定一项人类汞接触情况和环境中汞含量全球监测计划（全环基金，ID 5409） 
20 汞会渗透聚乙烯瓶，因此不应使用。详情请参考 Parker 等人，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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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液体： 

(i) 倾倒场和填埋场的沥滤液； 

(ii) 从漏溢物中收集的液体； 

(iii) 水（地表水、饮用水和工业污水）； 

(b) 固体： 

(i) 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含汞或汞化合物或是受汞或汞化合物

污染的产品和制剂的库存； 

(ii) 工业来源及处理或堆放过程产生的固体（飞灰、底灰、污泥、

蒸馏釜底油、其他残留物、衣物等）； 

(iii) 容器、设备或其他材料（清洗或擦拭样本），包括收集擦拭

样本时所用的组织或纤维； 

(iv) 土壤、沉积物、碎石、水处理污泥及堆肥； 

(c) 气体： 

(i) 汞废物处理设备中的空气（室内）； 

(ii) 经处理的汞废物向空气中释放的汞； 

(iii) 废物焚烧炉的烟道气； 

(d) 生物群： 

(i) 生物材料（血、尿和头发，尤其是通过工人健康监测获得的）； 

(ii) 动植物。 

87. 在环境与人类监测方案中，可能包括以下生物基质和非生物基质： 

(a) 植物材料和粮食； 

(b) 人类毛发、尿液、指甲、母乳或血液； 

(c) 空气（环境空气、湿或干的沉积物，或者可能是雪）。 

 2. 分析 

88. 分析是指提取、净化、分离、识别、定量并汇报相关基质中汞的浓度。为了

获得有意义、可接受的结果，分析实验室应当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房舍）和

在基质及汞种类方面经过证实的经验（例如，成功参与过实验室间对比研究和

外部能力测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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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实验室获得标准化组织 17025 认证或其他独立机构所提供标准的认证很重

要。获得高质量结果的必备标准包括： 

(a) 明确使用的各项分析技术； 

(b) 维护分析设备； 

(c) 核实所用的全部方法（包括内部方法）；以及 

(d) 培训实验室人员。 

90. 汞分析一般在专门的实验室进行。为进行筛选，测试工具包可被采用，并被

用于实地工作。 

91. 对于汞分析而言，不存一种单一的分析方法。不论是针对汞总含量还是汞的

化学形态，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组织）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都已制定出国

际层面上的各种汞基质的分析方法，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环保局）和日本的标

准协会也制定了相关的国家方法。表 4 列出了分析废物、烟道气及废水中的汞

的方法一些示例。大部分内部方法均由上述方法演变而来。跟所有的化学分析

一样，实验室只能使用经过验证的方法，并使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对绩效

进行评估。 

92. 此外，应设立实验室存储、处理和准备样本的程序及接受标准，如均质化。 

93. 分析测定包括下列单项步骤： 

(a) 提取； 

(b) 净化； 

(c) 利用感应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和紧凑型仪器等适当的探测设备来识别； 

(d) 根据要求进行定性并汇报；以及 

(e) 按规章制度汇报。 

 3. 监测 

94. 《巴塞尔公约》第 10 条（“国际合作”）第 2 款(b)项要求各缔约方“合作

监测危险废物管理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影响”。监测方案应说明危险废物管理

活动是否按其设计发挥了作用，并应探测活动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 

95. 通过监测方案获得的信息应用于确保妥善管理不同类型的危险废物，识别与

汞排放或接触有关的潜在问题，并确定对管理方法的修正调整是否合适。设施

管理人员可通过执行监测方案查明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补救。 

96. 应当指出，针对某些类型的汞监测，许多连续性汞测量系统可以从商业渠道

获得。此类监测可能是国家或地方法律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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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废物、烟道气和废水中的汞的化学分析 

目标 方法 

废物 确定废物中汞

的流动性 
欧洲标准 12457-1 至 4：废物描述——沥滤——关于颗粒废物

材料和污泥的沥滤的遵守规定情况测试（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2002 年 a） 
  欧洲标准 12920：废物描述——按具体情况确定废物沥滤性能

的方法（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6 年） 
  欧洲标准 13656：废物描述——使用氟化氢、氮（硝酸）和氯

化氢（盐酸）酸性混合物进行微波消解，以便随后测定废物

中的主要成分（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2 年 b） 
  欧洲标准 13657：废物描述——进行消解，以便随后测定废物

中主要成分的王水可溶比例（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2 年 c）
  技术规范 14405：废物描述——沥滤性能测试——上流渗滤测

试（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4 年） 
  美国环保局方法 1311：毒性特征沥滤程序（美国环保局，1992

年） 
 测定废物中汞

的浓度 
欧洲标准 13370：废物描述——洗脱液分析——测定硝酸、交

替氧化酶、可导性、汞、酚指数、总有机碳量、易释氰离子、

氟离子（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3 年） 
  欧洲标准 15309：废物和土壤描述——利用 X 射线荧光测定

主要成分（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7 年） 
 美国环保局方法 7471B：固体或半固体废物中的汞（人工低

温蒸汽技术）（美国环保局，2007 年 d） 
 美国环保局方法 7473：采用热分解、汞齐化及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量固体和溶液中的汞（美国环保局，2007 年 e） 
 美国环保局方法 7470A：液体废物中的汞（人工低温蒸汽技

术）（美国环保局，1994 年） 

烟道气 欧洲标准 13211：空气质量——固定来源排放——人工测定总

汞浓度的方法（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1 年） 
*这一方法测定汞的总含量（即金属汞/元素汞+汞离子）。 

欧洲标准 14884：空气质量——固定来源排放——测定总汞

量：自动测量系统（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5 年） 

日本工业规格 K 0222：分析烟道气中的汞的方法（日本标准

协会，1997 年） 

美国环保局方法 0060：测定烟囱排放中的金属（美国环保局，

1996 年） 
 确定汞的化学形态 美国试验与材料学会 D6784-02（2008 年)：燃煤固定来源所

产生烟道气中的元素汞、氧化汞、颗粒结合汞和总汞的标准

测试方法（安大略湿法）（美国试验与材料学会国际组织，

2008 年） 

废水 标准化组织 5666：1999 年：水质量——汞测定（标准化组织，

1999 年） 
 标准化组织 16590：2000 年：水质量——汞测定——汞齐化

浓缩法（标准化组织，2000 年） 
 标准化组织 17852：2006 年：水质量——汞测定——原子荧

光光谱测定法（标准化组织，2006 年） 

 E. 防止产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 

97. 防止产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汞废物是对此类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首

要步骤。《巴塞尔公约》第 4 条第 2 款呼吁各缔约方“确保将危险废物及其他废

物的产生……减少至最低限度”。废物预防应该是任何废物管理政策的优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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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以便减少废物管理的需求，使环境无害化管理资源能够得到更为高效的使

用。下面第 100 到 122 段提供了防止和减少重要汞废物源中汞废物的方法信息。 

98. 《水俣公约》第 5 条要求缔约方逐步淘汰在氯碱和乙醛生产工艺中使用汞，

限制在氯乙烯单体生产、甲醇钠、甲醇钾、乙醇钠或乙醇钾以及使用含汞催化

剂进行的聚氨酯生产中汞的使用（详见本准则第 24 段）。 

 1. 在工业工艺中防止产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 

99. 若干工业工艺正在使用汞；然而，鉴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氯乙烯单体生

产以及氯和苛性钠（氯碱）生产工艺使用大量的汞，本节仅讨论与这三方面有

关的防止产生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的措施。 

 (a)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 

100. 目前已存在若干无汞技术：如重量法和综合无汞法。如果缺乏可行的替代

方法，则应采用能够形成无汞技术的临时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包括汞的收

集和回收技术，如蒸馏器和通风橱，汞的重新活化技术，以及避免诸如整矿汞

齐化等密集使用汞的工艺。临时解决方案的详情可参见以下文献： 

(a) 全球汞项目（2006 年）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工人培训手册，工发组织，维

也纳，奥地利，请参阅：
http:///http://communitymining.org/attachments/221_training%20manual%20for%20
miners%20GMP%20Marcelo%20Veiga.pdf?phpMyAdmin=cde87b62947d46938306
c1d6ab7a0420； 

(b) 矿业可持续发展项目（2002 年）：手工和小规模采矿业，联合国及其他

组织关于矿业与可持续发展的文件； 

(c) 环境署（2010年）：全球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论坛报告。请参阅：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GlobalForumonASGM/tabid/6005/Default.aspx； 

(d) 环境署，不同日期：全球汞伙伴关系的报告和出版物。请参阅：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Mercury/PrioritiesforAction/ArtisanalandS
mallScaleGoldMining/Reports/tabid/4489/language/en-US/Default.aspx； 

(e) 美国环保局（2008 年）：关于建造供金店使用的汞收集系统的手册。请

参阅：http://www.epa.gov/oia//toxics/asgm.html。 

101. 手工采矿者及其家庭和采矿作业的周边社区应接受相关教育：汞的接触风

险与相关的健康危险；以及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使用汞造成的环境影响。 

102. 一旦他们提高对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使用汞造成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的认

识，即应提供关于防止产生废物的技术和系统的培训。 

 (b) 氯乙烯单体生产 

103. 氯乙烯单体生产所用的乙炔工艺使用汞化氯作为催化剂。有可能通过以下

两个主要类别的方法防止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氯乙烯单体生产中产生的汞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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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替代性的无汞制造方法；以及(b)在工艺过程中更好地管理汞，并捕捉汞的环

境排放。 

104. 无汞的氯乙烯单体制造，利用多种无汞方法来制造氯乙烯单体，最普遍的

做法是使乙烯氧氯化（技术评估办公室，1983 年）。虽然无汞方法在世界各地

得到广泛应用，但一些国家仍继续采用乙炔工艺，因为在煤价较乙炔便宜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成本要低得多（Maxson，2011 年）。乙炔工业无汞催化剂的开

发，引发了对氯乙烯单体制造中无汞催化剂的开发（通过 Johnson Matthey），

包括在配方中使用金，该工艺正在准备商业化。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可直接

替换现有的氯乙烯单体反应器的催化剂。21  

105.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受汞污染的废物产生：更好地管理汞，并实行环境

控制以捕捉汞排放；开发和应用汞含量低的催化剂；改革技术以防止汞化氯的

蒸发；防止催化剂中毒；以及延缓碳沉积以减少汞的使用。捕捉汞排放的环境

控制措施包括：在汞去除器中利用活性碳来吸附汞，使用脱酸系统如发泡和碱

塔；回收并再利用含汞污水；收集含汞污泥；以及从含汞的蒸发物质中回收汞；

改进催化剂回收者和生产者的排放控制。更多信息可参考“关于减少聚氯乙烯

碳化物生产中对汞的使用和排放的项目报告”（中国环境保护部，2010 年）。 

 (c) 氯碱生产 

106. 随着氯碱工厂中汞槽工艺被无汞工艺取代，氯碱工厂的汞排放和汞废物将

被消除。无汞的氯碱生产采用的是膜片或膜工艺。在这两种工艺中，膜工艺的

成本效益较高，因为其所需的总电力投入较少（Maxson，2011 年）。尽管汞槽

工艺正被逐步淘汰，但截至 2012 年，仍有 40 个国家 75 家工厂使用该工艺。这

些氯碱工厂 2012 年所产生的固体废物达到 163465 吨（环境署全球汞伙伴关系，

2013 年）。2010 年，汞槽氯碱设施占全球氯碱生产能力的 10%左右。日本从

1986 年不再使用汞槽工艺。2013 年初，欧洲氯生产能力的 28%依赖于汞槽技术。

欧洲氯制造商自愿致力于在 2020 年以前替换或关闭所有的氯碱汞槽工厂（欧洲

氯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在 1996 年有 14 家使用汞槽工艺的设施，到 2012 年减

少到 2 家（氯气学会，2009 年；环境署全球汞伙伴关系，2013 年）。 

107. 氯碱工厂所产生的受汞污染的废物包括：水处理、海水处理和碱处理所产生

的半固体污泥、气体处理所产生的石墨和活性碳、蒸馏产生的残留物以及沉降池

或集液槽中收集的汞。除了监测可能发生的泄漏和开展良好的内务操作，还可以

通过减少汞蒸发、改善对汞排放的控制、从废水中回收汞、以及从烟道气和碱处

理中回收汞，来减少汞废物的产生。更多信息可参考以下文件或网站： 

(a) 欧盟委员会。2013 年。欧盟委员会根据欧洲议会及理事会关于工业排放
的第 2010/75/EU 号指令实施 2013 年 12 月 9 日关于确立氯碱生产最佳可得技术
结论的决定（第 2013/732/EU 号决定）。 

(b) 全球汞伙伴关系氯碱部门报告和出版物。请参阅： 

                                                            
 
 

21 参见 http://www.matthey.com/innovation/innovation_in_action/vcm-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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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Mercury/GlobalMercuryPartnership/C
hloralkaliSector/Reports/tabid/4495/language/en-US/Default.aspx（该网站包含

超过 20 条氯碱行业准则）。 

 2. 防止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添加汞的产品所产生的废物 

108. 引进无汞替代品和禁用添加汞的产品是防止汞废物产生的重要方法。根据

《水俣公约》，自 2020 年起禁止生产、出口和进口特定添加汞的产品（见上文

第 22 段）。 

109. 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存在无汞替代品，那么作为过渡措施，设定产品中

汞含量最大限值也有助于减少含汞产品领域汞废物的产生。可通过绿色采购促

进以无汞或减少汞的替代品取代添加汞的产品。 

110. 仍在使用添加汞的产品的场所最好能设立汞利用的安全封闭系统。应通过

下列手段防止废物流的汞污染： 

(a) 使用无汞产品； 

(b) 对产品中的汞含量设定最高限值；以及 

(c) 设立采购标准，购买无汞产品和低汞含量。 

111. 含汞废物应与其它废物分离并予以收集，在可行的情况下应从废物中回收

汞，并将其再用于生产过程（替代初级汞），或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处置（见

图 3）。“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可以作为有效手段来鼓励生产无汞产品或低汞

产品，并鼓励收集此类废弃产品。其它手段可包括折价回收已使用的含汞产品。 

图 3：汞利用的封闭系统 

 

 

 

 

 

 

 

 

 

 

 (a) 无汞产品 

112. 替换产品中的汞取决于替代品功效或性能、替代品成本和产品整体成本、

替代品对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技术、政府政策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目前已

有多种无汞替代品。有关无汞替代品的详细信息参见下列出版物： 

(a) 含汞产品替代品的清单（环境署，2014 年 b）； 

 如有无汞替代品即立刻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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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材料 

处置设施运营商 

 
 

已回收的汞 
（多余的汞）

收集商

进口商

产品

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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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取代医疗行业中的含汞温度计和血压计的技术指南（世卫组织，2010
年）； 

(c) 关于主要含汞产品和工艺、及其替代品和改用无汞产品和工艺方面的经

验的报告（环境署，2008 年 b）；以及 

(d) 减少产品和应用中对汞的使用的备选方案，以及已在社会上流通的汞的

归宿（欧盟委员会，2008 年）。 

 (b) 设定产品中汞含量的最大限值 

113. 在添加汞的产品可以被逐步淘汰之前，应对其设定汞含量限值。该限值可

以减少生产阶段单位产品对汞的使用，从而减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所排放的

汞，包括意外释放或破损所致的汞排放量，同时减少需要专门进行汞管理的废

物中汞的总数量。《水俣公约》设定了缔约国必须遵循的某些特定产品中汞含

量限值（见上文第 22 段）。 

114. 根据公众环境/汞管理计划，可通过立法（见下文第三节第 B 部分第 2 项中

的示例）或行业的自愿行为，设定产品中的汞含量限值。如前所述，欧洲联盟

对电池和荧光灯都提出了限定汞含量的法律要求，美利坚合众国的几个州对电

池中的汞含量做出了要求。在日本，相应的行业协会设定了荧光灯中汞含量的

限值，日本政府已在绿色采购政策中将这些限值用作荧光灯的选择标准。在加

拿大，产品含汞法规设定了荧光灯管及其他类型灯管中的汞含量限值。 

115. 为了减少荧光灯中汞的量，制造商各自研发技术，在每一个荧光灯中注入

特定量的汞，以便所含的最低必要数量的汞能充分满足灯具所需的性能。在灯

具中注入精确数量的汞的方法如：使用汞合金、汞合金芯块、汞合金环和汞胶

囊来取代注入汞（日本环境省，2010 年）。 

116. 从紧凑型荧光灯及其他类型添加汞的灯具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使用汞合

金定量给料可能比使用汞更具环境和性能优势。汞定量给料方法的优点在于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在制造、运输、安装、储存、回收和处置、尤其当灯具破损时

工人和消费者对汞蒸汽的接触以及汞在环境中的排放。另外，这种精确的定量

给料方法使得制造商能够生产汞含量较低（两毫克或更少）并且满足高效率、

长寿命等重要性能要求的紧凑型荧光灯。 

 (c) 采购 

117. 应鼓励无汞产品采购方案，以防止废物产生并推广使用无汞产品和低汞产

品。采购做法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以采购无汞产品为目标，实际操作上或技术上

没有添加汞产品的替代品的少数情况除外，或以采购汞含量最低的产品为目标。 

118. 大量使用添加汞的产品的用户，如政府机构和医疗设施，可发挥重大作用，

通过实施绿色采购方案来刺激对无汞产品的需求。在一些情况下，可利用金融

激励措施鼓励实施绿色采购方案。例如，美国的一些州已经对购买无汞温度计

给予了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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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产者延伸责任 

119. 生产者延伸责任的定义为“一种环境政策方法，规定生产者对产品的责任

应延伸至产品生命周期的消费后阶段”。“生产者”22 是品牌所有者或进口商

（包装情况除外），在品牌所有者未明确的情况下，例如电器产品，其制造商

（和进口商）会被认为是生产者（经合组织，2001 年 a）。生产者延伸责任方

案将对产品废弃管理的责任从地方政府和纳税人转移到生产者，为生产者创建

激励措施，在其产品设计中纳入环境考虑因素，确保产品成为废物时的环境无

害处理和处置的成本反应在产品成本中。生产者延伸责任可通过强制或自愿，

或是强制与自愿的结合来实施。“回收”收集方案可以纳入到生产者延伸责任

方案（参见第 F 节，3，(b)，d）。 

120. 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因其设计而异，可以实现多项目标：(1) 减轻了地方

政府处置废物/产品/材料的财务负担和（在个别情况下）业务负担；(2)鼓励公司

设计可以再利用、再循环、并减少使用材料的数量和危险性；(3) 把废物管理成

本纳入产品价格；(4) 推动回收技术的创新。这样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可以促进形

成产品价格反映环境成本的市场（经合组织，2001 年 a）。有关生产者延伸责

任计划的详细介绍可参见经合组织关于该问题的一些出版物。23  

121. 在采用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时，环境主管部门应建立管理框架，规定相关

利益攸关方的责任、产品管理标准以及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的所有组成部分，

并鼓励相关缔约方和公众参与其中。环境主管部门还应监测生产者延伸责任方

案的绩效（例如，所收集废物的数量、所回收汞的数量以及收集、回收和储存

产生的费用），并视需要提出改进建议。落实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的责任应由

产品的所有生产者分担，不允许出现“搭便车者”（即没有承担生产者延伸责

任的生产者），以避免其他生产者被迫承担与其产品市场份额不成比例的生产

者延伸责任费用。 

122. 例如，在欧洲联盟，包括紧凑型荧光灯在内的荧光灯都必须符合欧洲议会

和欧盟理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2012/19/EU 指令关于废物电气和电子设备的要

求。该指令规定了生产者有对含汞等物质的电器和电子设备的废弃物进行管理

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其他示例有欧洲联盟针对电池的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大

韩民国针对荧光灯和电池的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24 

 F. 处理、分离、收集、包装、贴标、运输和储存 

123. 在处置汞废物过程中，处理、分离、收集、包装、贴标、运输和储存的程

序与处置其他类型的危险废物的程序类似。然而，由于汞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使

其在环境中极易移动，汞废物的环境无害管理要求采取更多预防措施和处理技

术。 

                                                            
 
 

22欧洲联盟第 2008/98/EC 号指令规定任何专业开发、制造、加工、处理、销售或进口产品

的自然人或法人须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 
23 可参阅：http://www.oecd.org/env/tools-evaluation/extendedproducerresponsibility.htm。 
24 可参阅：
http://eng.me.go.kr/content.do?method=moveContent&menuCode=pol_rec_pol_rec_sys_respons
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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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本节为采取最妥当的办法处理汞废物提供了具体技术指导，但废物产生者

务仍需咨询并遵守适用的国家和地方要求。就危险废物的运输和越境转移而言，

应参考下列文件以确定具体要求： 

(a) 环境署，2015 年 a。《巴塞尔公约》实施手册； 

(b) 国际海事组织，2014 年。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c)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2013 年。危险货物安全空运技术守则； 

(d)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2014 年。危险货物条例手册；以及 

(e) 联合国，2013 年。联合国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示范条例。 

125. 针对特定产品的汞废物的处理、分离、收集、包装、贴标、运输和储存指

导可查阅以下内容： 

(a) 环境署，2010 年。医疗设备：有关医疗设施中汞废物的清理、临时或立

即储存和运输指南； 

(b) 世界卫生组织，2010 年。牙科修复材料未来使用情况（第六章、汞合金

废物的最佳管理做法）；和 

(c) 灯管回收推广计划，未注明日期。荧光灯和含汞灯（镇流器）生产者和

操作者培训模块（一小时版）。 

126. 关于汞废物的危险特性及相关风险的信息应被收集和分析，以便计划对该

类废物的适当管理，例如，参照并遵守关于含有的化学品的指示以及相关的安

全数据表。关于贴标和保证，应酌情考虑联合国化学品全球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GHS）。 

 1. 处理 

127. 处理汞废物的人员应特别注意防止汞蒸发和漏溢到环境中。汞废物应放置

在不透液气的容器中，容器上要贴有明显标志，指示其中含有“有毒”的汞。

经过特殊设计的钢制容器最适合处理此类废物，因为汞会与其他多种金属，包

括锌、铜和银形成合金。汞蒸汽会渗透部分塑料，所以应尽可能应避免使用塑

料容器。 

128. 终端用户应以安全方式处理和防止以下添加汞的产品废物发生任何破裂或

损坏：荧光灯、温度计和电气和电子仪器。涂料和杀虫剂等添加汞的产品废物

应以安全方式处理，不得排入水槽、厕所、雨水管道或其他降雨径流收集系统。

添加汞的产品的废物不得与任何其他废物混合。如果这些废弃产品意外破损或

漏溢，则应采取清理程序（见下文第三节第 K.2 部分）。 

129. 处理受汞污染的废物的人员不得将其与其他废物混合。受汞污染的废物应

放置于密封容器中，防止排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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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离 

130. 分离和收集汞废物是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关键因素，因为此类废物如果未经

分离即作为城市固体废物轻易处置，废物中的汞则可能因填埋或焚烧而排入环

境中。 

131. 根据国家法律要求，工业汞废物应区别于符合相关国家法规的工业设施中

产生的其他废物，作为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对此类废物进行区分管理，有利于

进行适当的处理，能在不稀释汞含量的情况下，从汞废物中提取汞，或稳定废

物使其得到合理处置。与其他废物混合会稀释废物中的汞，可能降低处理成效，

或可能不当地减少汞浓度，使其低于《水俣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款所设的阈值，

从而使废物不能得到妥当管理。 

132. 对汞废物、尤其是来自家庭、商业和研究机构的添加汞的产品废物制定和

实施收集方案时，应考虑到下列事项： 

(a) 向汞废物的所有潜在持有者宣传该方案、定点仓库和收集的时间段； 

(b) 为收集方案留出充足的时间以完成对方案中的所有汞废物的收集； 

(c) 在收集方案中尽量纳入对所有汞废物的收集； 

(d) 为需要重新包装或做好安全运输准备的汞废物的持有者提供可接受的

容器及安全运输材料； 

(e) 设立简便、廉价的收集机制； 

(f) 确保将汞废物运送至仓库的人员和仓库工人的安全； 

(g) 确保仓库经营者使用的是已被接受的处置方法； 

(h) 确保该方案及各项设施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以及 

(i) 确保汞废物与其他废物分离。 

133. 根据国家或地方立法，对含汞产品贴标有助于保证对报废的添加汞的产品

进行适当分离，然后予以环境无害化的处置。生产者应在添加汞的产品的制造

阶段执行贴标制度，以促进收集和回收方案中对需要特殊处理的含汞产品的识

别。25 贴标可能需要遵守国家知情权条例，要求对产品中出现的有毒化学成分

的名称和特性进行披露。添加汞的产品的贴标制度还可能要求标签含有正确使

用的说明，以及鼓励回收和适当处置的废物管理指示。 

134. “添加汞的产品”贴标制度有助于实现下列目标：26 

                                                            
 
 

25 例如，可登陆：www.newmoa.org/prevention/mercury/imerc/labelinginfo.cfm 查看准则， 

并可登陆 http://www.digitaleurope.org/Services/MecuryFreelogo.aspx 查看标签计划。  
26 例如，可登陆 www.newmoa.org/prevention/mercury/imerc/labelinginfo.cfm 查看关于这四个

要点的准则（美国东北部废物管理官员协会，2004 年）。根据日本的《推广有效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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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购买时即告知消费者该产品含有汞且需要在报废时予以特殊处置； 

(b) 在处置时识别出添加汞的产品，以便将其区别于将要填埋或焚烧的废

物流，从而得到回收； 

(c) 告知消费者该产品含有汞，使消费者获得引导其寻找更安全的替代品

的信息；以及 

(d) 促进公众对产品中含有有毒物质的知情权。 

135. 制造商可通过在产品标签上使用汞的国际化学符号“Hg”来指示添加汞的

产品。例如，美国部分州销售的添加汞的产品必须附有 这一标志 27。在欧洲

联盟，根据第 2006/66/EC 号指令添加汞的电池上必须印有 这一化学标志（欧

洲联盟，2006 年）。在国际贸易中的添加汞的灯具包装标签上使用类似的标志

可以促进全球对含汞灯具的认识。以地方语言提供额外信息可以进一步解释这

一标志的含义。 

136. 美国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灯具部门主张，对添加汞的灯具实行全国或全球

统一贴标是有效且经济地分销节能型灯具的必要步骤 28。2010 年 7 月 19 日，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了一条规则 29，要求自 2011 年 7 月 19 日起，紧凑型荧

光灯、发光二极管灯及传统白炽灯的包装使用新标签，以帮助消费者选择能满

足其照明需求的最高效灯具。对于添加汞的灯具，包装和灯具本身都将附有以

下披露标签：30
 

图 4 ：产品标签示例（荧光灯，左为包装标签、右为产品标签）

  

 

137. 若添加汞的产品被出口至其他国家，在这些产品成为废物后，当地的消费

者、用户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能无法识别或理解产品上的外文标识。在这种情

                                                                                                                                                                                                  
 
 

法》，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为任何含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或多溴联苯醚的产

品（个人计算机、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家用烘干机）贴上有 J-Moss 认
证标识的标签(http:// home.jeita.or.jp/eps/200512jmoss/orange.jpg)。 
27 请参阅：http://www.newmoa.org/prevention/mercury/imerc/labelinginfo.cfm。 
28 请参阅：
http://www.nema.org/Policy/Environmental-Stewardship/Lamps/Documents/Labeling%20White
%20Paper%20Final%2010%2004.pdf 和
http://www.nef.org.uk/energysaving/lowenergylighting.htm。 
29 《电器标签规定》，75 Fed. Reg. 41696 （2010 年 7 月 19 日）。 
30 请参阅 http://www.ftc.gov/os/2010/06/100618lightbulbs.pdf（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欲了解关于回收等方面的信息，请参阅 http://www.epa.gov/cfl/cflrecycling.html。 

汞处置 

epa.gov/cfl.	

含汞 

请登陆 epa.gov/cfl.了解更多清理和安全处

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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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进口方、出口方、生产商或负责产品标签的国家机构应确保使用适合本

地的产品标识，和/或用当地的语言做出标识。 

 3. 收集 

 (a) 收集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 

138. 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如关闭氯碱设施汞槽产生的废物，在经错误

处理后可能造成的危害方面与其他汞废物存在差异。相比其他汞废物，汞或汞

化合物组成的废物可能大量产生，使安全收集变得更加困难。大量的汞必须妥

善包装并储存在适当的容器后，方能运输至指定的储存或处置设施。31
 

 (b) 收集添加汞的产品废物 

139. 添加汞的产品废物在成为废物后，应区别于其他废物单独进行收集，尽可

能防止多破损或污染。由于源自家庭的此类废物与公司、政府、学校和其他组

织等来源的此类废物的产生量不同，因此建议对这两类来源的废物分开收集。 

140. 如下所述，收集家庭产生的如上表 2 所述的添加汞的产品废物时有三种备

选方案。汞电池可与其他类型的电池一起收集 

（一） 废物收集站或收集仓库 

141. 将含汞废物丢弃在专门设计的容器中并置放于废物收集站或仓库，防止将

含汞废物与其他废物混合起来。含汞废物应由当地政府或其他主管单位授权的

收集人员专门进行收集。 

142. 应在废物收集站提供储存含汞废物的盒子或容器，方便公众使用。应使用

着色且有标记的废物容器来专门储存含汞废物，如荧光灯、含汞温度计和含汞

电池等。专用的容器应统一着色，并附有同样的标识，以提高公众意识。通过

得当的盒子设计和提供收集程序的书面文字说明，可防止荧光灯和温度计的破

损。灯管和紧凑型荧光灯可用不同的容器存放。对于紧凑型荧光灯而言，很重

要的是必须通过安装柔软的挡板或隔断来减少灯泡的“自由下落”。另外，一

个小小的空盒子也能要求用户将废旧灯泡小心地放在盒内，不造成损坏。减少

灯具破损的另一种备选方案是要求消费者将荧光灯交给合格的收集站工作人

员。如果灯泡被打碎，则应立即将被影响区域通风，通知工作人员进行清理工

作。32可以在室外设灯具废站，尽量减少灯具破碎情况下工人的接触。 

                                                            
 
 

31美国能源部在以下网址提供了有关安全处理和储存汞的详细指南：
http://energy.gov/em/services/waste-management/waste-and-materials-disposition-information。 
32 见美国环保局《清理破碎的紧凑型荧光灯》，可参见： 
http://www.epa.gov/cfl/cflcleanup.html；汞政策项目，2008 年，《认识紧凑型荧光灯破碎带

来的汞风险》，请参见：

http://mpp.cclearn.org/wp-content/uploads/2008/08/final_shedding_light_all.pdf；以及德国环境

保护局，请参见：http.//umweltbundesamt.de/energie/licht/hgf.htm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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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公共场所或商店收集 

143. 含汞废物，尤其是使用过的荧光灯、自动调温器、汞电池和温度计可通过

专门设计的收集工具或在公共场所或商店进行收集，如市镇大厅其他公共建筑

物、电器商店、购物大厦和其他零售店，但前提是在这些场所提供了适当的收

集容器。应设计符合废物形状特征的单独的含汞废物收集盒子或容器，以减少

废物破损。为携带含汞废物专门设计的容器经验证能够存储破碎灯泡中的汞蒸

气时，这些容器才能在公共收集地点使用。33 消费者应无偿将废弃的荧光灯、

汞电池、自动调温器和汞温度计送至回收地点。授权的收集员，如市里的收集

员或私营部门的收集员（如生产厂商委托的收集员），应将废物统一收集放置

在收集盒或容器内。 

144. 应监控收集含汞废物的盒子和容器，确保没有将其他类型的废物置于其中。

这些盒子或容器上应作出标识，放在能被监控的区域，如建筑物内，通风良好

的区域或是户外隐蔽且受保护的区域。 

（三） 由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收集 

145. 也许可以由授权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收集某些含汞废物，如含汞的电子废

物。为了确保地方收集人员能高效地收集这些废物，往往需要特别安排或法律

机制，例如，政府或其他机构、添加汞的产品的生产商可能需要对含汞废物的

地方收集工作做出安排。 

（四） 商业协会协调的收集 

146. 从企业和商业实体收集添加汞的产品废物，可通过企业或商业协会采取高

效办法来实施。例如在日本，东京医学协会为不再使用的汞温度计和血压计设

立了一个临时收集系统，在一个月的收集期内收集了数千个此类设备。在收集

期内，鼓励医学机构的各个成员将这些设备带到一个指定的当地协会分支机构，

并为这些设备的运输和处置划拨特定费用。东京医学协会与当地协会的分支机

构及废物运输和管理者协作，确保这些设备的有效收集和处置。规模经济和有

效的运输安排使得该系统的运输价格更低，医学机构的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五） “收回”收集方案 

147. “收回”方案是指为了将废物流中的已使用或废弃的产品转用于再循环、

再利用、翻新，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回收而制定的诸多方案。“收回”方案通常

是由私营部门（例如，制造商和零售商）开展的自愿性倡议，为消费者提供把

使用过的产品返还至购买地点或其他一些指定设施的机会。有些“收回”方案

对消费者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另一些可能是由政府授权或经营的（例如废瓶子

计划），还有一些还可能为处置或回收活动提供部分资金。一般来说，“收回”

收集方案侧重于被广泛使用的消费者产品，如电池、开关、恒温器、荧光灯及

其他添加汞的产品（Honda，2005 年）。 

                                                            
 
 

33 参见 Glenz 等人，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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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在日本，生产者通过“光明安心”服务（松下公司，2009 年）和日立照明

服务包（日立公司，2006 年）中的商业设施租赁系统来收集和回收使用过的荧

光灯。 

 (c) 收集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 

149. 设计污水处理厂和废物焚烧炉时，通常都包含收集水处理污泥、灰和残留

物质的设备，其中可能含有微量的汞和其他重金属。焚烧炉中的汞空气污染控

制设备可能会增加所收集的飞灰中的汞浓度。如果这些废物中的汞浓度超过危

险废物的标准，则应单独收集这些废物。 

 4. 包装和贴标 

150. 在将汞废物从生产商场地或公共收集点运至废物处理厂的过程中应得到妥

善包装和贴标。运输的包装和贴标常由国家危险废物或危险物品运输立法机构

负责监管，首先应对这些事项进行磋商。如果没有立法或法律没有提供充分指

导，则应当咨询国家政府、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海事组织和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发布的参考资料。已制定的废物适当标识和鉴定方面的国际标准，可

以参考以下材料： 

(a) 联合国，2003 年。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每两年进行修

订和改进）；和 

(b) 经合组织，2001 年。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统一

综合分类制度。 

 5. 运输 

151. 必须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运输汞废物，以避免出现意外溢漏；应追踪汞废

物的运输直至到达最终目的地。在进行运输之前，应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尽量

降低可能发生的溢漏、火灾和其他可能的紧急状况造成的环境影响。在运输期

间，应根据《联合国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示范条例》（“橘皮书”）对汞废

物进行标识、包装和运输。 

152. 在各自国家运输废物的公司应有运输危险材料和废物的证明，而且运输人

员应具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立法要求的处理危险材料和废物的资质并获得相关认

证。运输公司应管理汞废物，以便防止破损、释放到环境中，并防止接触水分。 

153. 可从国际空运协会、海事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国际民航组织获

取有关安全运输危险材料的指南（见上述第 124 段）。 

 6. 储存  

 (a) 废物产生者储存待收集的含汞废物 

154. 含汞废物被收集起来进行处置前，应由废物产生者暂时储存在其场地。在

含汞废物被交至废物收集站或收集设施前，或是在被收集方案或承包商收集前，

含汞废物应得到妥善存储，远离其他废物。散装废料的储存方法应尽量减少汞

向环境排放，包括在可行情况使用封闭容器，防渗混凝土（带径流控制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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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上防水布。国家标准或法规规定废物产生者只能将废物储存一段时间，一旦

条件成熟，应立即将其送至厂区外进行适当处置。 

155. 家庭的含汞废物，主要是荧光灯和其他灯具、添加汞的电池和温度计，应在

适当包装（如使用与废物形状相一致的产品包装或盒子）后临时储存一段时间。

在处理过程中破损的汞设备应立即清理，在收集起来进行进一步管理前应将清理

材料储存在室外。34含汞的液体废物（如涂料和农药）应保存在原装容器内，并

确保盖子密封。容纳含汞废物的容器和包装不应与其他废物混合存放；应对容器

和包装进行标识并存放在干燥和安全的地方，如仓库或其他人少的场所。 

156. 除了上述第 154 和 155 段列出的指南外，包括政府、企业和学校在内的大

规模汞用户还需制定储存大量含汞废物的计划。若无法使用原装盒子或包装，

则需购买专门为储存含汞废物设计的容器（如荧光灯容器）。储存含汞废物的

容器或盒子应标有日期和相关标识，并储存在干燥的地方。建议使用与工作区

域隔离开的单独区域或房间或是不对外开放的区域来储存此类废物。这些区域

不应与工作区域或公开区域共享同一个建筑通风系统，应具备单独的通风系统，

或向户外直接通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医疗机构产生的汞废物制定的指南
35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建议，同样适用于产生含汞废物设备的许多商业机构。 

 (b) 储存待处置作业的汞废物 

157. 在处置设施中储存汞废物还应尽量减少汞向环境中排放的可能。 

 （一） 储存设施的技术和操作考虑因素 

158. 在选址和设计方面，原则上储存设施不应建在任何可能敏感的地点。敏感

地点包括河漫滩、湿地、地下水、地震多发区、喀斯特地形区域、不稳定地形

区域和气候状况不利且与土地使用不协调的区域，以防止汞排放和可能接触人

类和环境的风险。然而，这种地点限制可能不适用于技术设计和法律要求对储

存设施进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情况。储存区域设计时应确保设施的安全，并确

保设施不会与汞产生不必要的物理或化学反应。储存设施的地板上应涂有抗汞

材料，防止意外泄露和溢出的汞出现渗流和渗透。储存设施应装有火灾预警和

灭火系统，并应是负压环境，防止汞排放逃逸至建筑物外部。储存区域的温度

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最好维持在 21 摄氏度的恒温。汞废物的储存

区域应有明显的警告标志（粮农组织，1985 年；美国环保局，1997 年 b；环境

署，2015 年 c；美国能源部，2009 年）。 

159. 在具体操作方面，储存设施应上锁，以防止盗窃和非法进入。只有在识别

汞废物类型、了解汞的特殊危害和此类废物的处理方式等方面接受充分培训的

人员方可接触汞废物。建议所有类型的汞废物的储存场所均不应储存其他液体

废物或材料。应编写储存在储存场地的废物完整清单，并在加入或移除其他废

                                                            
 
 

34 材料应当储存在室外，因为很多常用的容器（如塑料袋）会渗透汞蒸气。见缅因州环保

局，2008 年。 
3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全球卫生保健废物项目），有关医疗设施中汞废物的

清理、临时或立即储存和运输指南。可参阅：

http://www.gefmedwaste.org/guidanace-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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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后及时更新清单。应定期检查储存场所，着重关注破损、泄露、溢出和退化

情况。清洁和净化工作应迅速开展，同时应通知相关政府部门，并符合国家法

律和法规（粮农组织，1985 年；美国环保局，1997 年 b）。 

160. 在设施的安全方面，应针对各场地制定具体的流程，以落实储存汞废物的

安全规定。应制定可行的应急计划，最好包括多项程序，并在发生意外泄露和

其他紧急事件时立即实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影响是重中之重。如果发

生紧急情况，应有负责人员，可在必要的情况下授权修改安全程序，以方便应

急响应人员能尽快采取行动。必须确保储存地点足够安全，且能进入该区域（菲

律宾共和国环境管理局，1997 年；环境署，2015 年 c；美国能源部，2009 年）。 

 （二） 储存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的特殊考虑因素 

161. 容器应结构坚固，能够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储存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

物。容器应符合以下要求：(1)容器未受之前储存的材料的损害，而且不含有会

与汞发生负面反应的材料；(2)容器的结构完整性未受损害；(3)容器未受太多腐

蚀；以及(4)容器应有保护性质的涂层（涂料）防止发生腐蚀。汞容器的合适材

料包括碳钢和不锈钢，在常温下这些不会与汞发生反应。此类容器的内部表面

无需保护性涂层，但前提是要存储的汞符合纯度要求，而且容器中没有水。所

有碳钢容器的外部表面都应有保护性涂层（如环氧树脂涂料和电镀），这样钢

不会暴露在空气里。涂层应尽量避免涂料起泡、脱皮和开裂。每个容器上都应

标出汞废物的供应商名称、废物的来源地、容器编号、毛重、放入汞的日期，

并应贴有表明容器含有腐蚀性材料的“腐蚀”标签（美国能源部，2009 年）。

此外，标签上还应注明容器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关于密封度、压力稳定性、

抗冲击能力、受热反应）。 

162. 储存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的容器不能直接放在地上，应向上放置于

地上的货盘上。储存区域的走道应足够宽敞，方便检查人员、装卸机器和应急

设备通行。存储设施的地面应涂有环氧树脂基涂层并轻度着色以方便检测液体

汞。需定期检查地面和地面涂层，以确保地面没有裂缝且涂层完好无损。地面

不应嵌入任何排水沟或水管，可以利用斜坡和下接圆形出水口的敞口水槽（避

免汞聚集在水槽盖下方）来帮助收集泄露物。存储设施墙壁的建筑材料应选择

不吸收汞蒸气的材料。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包括备用系统，防止发生汞的意外

排放（美国能源部，2009 年；世界氯理事会，2004 年）。 

163. 储存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时，应尽可能保持该废物中汞含量的纯度，

避免发生任何化学反应和容器降解的情况。建议汞含量大于重量的 99.9%。有

关净化技术的内容，参加下文第三节第 G 部分第 1（b）项。 

 （三） 储存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的特殊考虑因素 

164. 应把容器中的液体废物置放于封闭式容器或有围沿和防漏的区域。考虑到

储放的物品在容器中占据的空间，液体容器的最大容积至少应是所储存的液体

废物总量的 125%。 

165. 应把固体废物储放在密封容器中，如置放于木桶或圆桶、钢废物容器存储

器或专门设计的不会排放汞蒸气的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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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环境无害化处置 

166. 根据《巴塞尔公约》附件四 A 和 B 部分的规定，以下处置作业适用于汞废

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 36： 

  D5 特别设计的填埋场； 

  D9 物理化学处理； 

  D12 永久储存； 

  D13 在进行 D5、D9、D12、D14 或 D15 作业之前先加以掺杂混合 37； 

  D14 在进行 D5、D9、D12、D13 或 D15 作业之前先重新包装； 

  D15 在进行 D5、D9、D12、D13 或 D14 作业之前暂时储存； 

R4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再回收/回收； 

  R5 其他无机材料的再回收/回收； 

  R8 回收催化剂组分； 

  R12 交换废物 38，以便进行 R4、R5、R8 或 R13 的作业； 

167. R13 积累 R4、R5、R8 或 R12 作业所用的物质。此外，可在地下设施中

进行回填作业，因为这样能充分利用废物自身的结构特性，地下设施中废物的

利用可保障采矿安全。39例如，在德国，该流程受《关于地下废物存储的政令》

（ http://www.bmu.de/fileadmin/bmu-import/files/pdfs/allgemein/application/pdf/un
derground_waste_stowage.pdf）的管制，其中规定的要求同欧盟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26 日通过的关于垃圾填埋的 1999/31/EC 指令一致，包括特别许可程序和监

督。 

168. 如果第三节第 G 部分第 1 项描述的回收流程已经开展，而且汞随后被送到

经过特别设计的填埋场或永久存储场（即 D5 或 D12 作业），则回收流程将归

在 D13 和 D9（即搅拌或混合，或物理化学处理）下。另一方面，如果第三节第

G 部分第 2 项描述的不会导致对汞或汞化合物进行回收的流程（如稳定化）已

经开始，而且汞废物随后开始进行上述第 166 段描述的“R”作业，则该流程将

归在“R”作业下。这两种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36第三节第 F 部分第 6 项提供了有关待处置储存作业（R13 和 D15 作业）的资料。 
37 包括各种预处理，如分拣、碾压、烘干、粉碎、整修或分离。 
38 废物交换包括预处理作业，除非其他的 R 型作业适用。 
39 目前仅德国可回填由含汞废物稳定化后产生的硫化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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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回收作业 

169. 如图 5 所示，从固体废物中回收汞一般需经过：(1)预处理，(2)热处理，以

及(3)净化，如下图 5 所示。为了尽可能降低汞回收过程中的排放，处理设施必须

使用密闭系统。整个过程必须在减压环境下进行，以防止汞蒸气释放到处理区域

（Tanel，1998 年）。回收过程中排放的少量空气会通过一系列微粒过滤器和碳

床，在这些空气排放到环境中之前吸收汞。 

170. 汞废物回收可产生汞排放的示例包括：添加汞的、在受损时易将汞排放到

环境中的废弃设备，以及受高浓度汞污染的废物。前者包括含汞测量设备（温

度计、血压计和压力计）以及汞开关和继电器等，也可能包括添加汞的灯具。

后者包括有色金属熔炉洗涤器的废水处理污泥。美国已制定处理和回收含汞危

险废物的具体标准，包括对汞含量大于或等于 260 毫克/千克的废物在进行土地

填埋前先进行汞回收（参见美国联邦法规，标题 40（保护环境），268.40 节：

处理标准的适用性）。 

171. 《巴塞尔公约关于对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的再循环与回收的

技术准则》（R4）着重关注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环境无害化再循环及回收，包

括列在公约附件一（“受管制的废物类别”）的汞。可以在具备先进汞回收技

术的特殊设施中回收汞废物，尤其是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必须指出回

收时应遵循适当流程，以防止汞排放到环境中。此外，若回收的汞能被重新利

用，则可将其在国际商品市场中出售。是否回收汞 40 主要取决于允许用途的范

围，以及商业评价认为金属能否被回收并获利。 

                                                            
 
 

40 参见《水俣公约》第 11 条第 3(b)款。此外，注意到该公约第 3 条第 5(b)款要求不得对氯

碱设施退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的汞（而不是汞废物）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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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固体废物中的汞回收流程图（野村兴产株式会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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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从废水中回收汞主要是通过化学氧化、化学沉淀或吸附以及各种后续处理

程序实现的。温度计、牙医汞合金或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工业流程中的汞被有

意或无意排放至污水中。污水中的汞还有可能来自湿式空气污染控制设备和垃

圾填埋和倾倒场地的沥出物，正是在这些场地包括汞温度计在内的含汞废物得

到处置或倾倒。不应将污水中含的汞排放至水生环境中，因为汞会甲基化为甲

基汞，并在食物链中产生生物累积和生物放大作用。 

173. 汞再循环/再利用之前进行的预处理（R4 作业）被归类在 R12 作业下（参

见上述第 166 段），而煅烧、净化、化学氧化/沉淀和吸附则属于 R4 作业。 

 (a) 预处理（交换提交进行 R4 或 R13 作业的废物） 

174. 在进行热处理前，会对含汞废物或受汞污染的废物进行处理，以提高热处

理的效率。预处理进程除其他外包括通过压碾和空气分离移除含汞材料之外的

材料，对污泥进行脱水，以及去除杂质。下表 5 按汞废物类别分类列出了一些

预处理作业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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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按废物类型分列的预处理作业示例 

废物类型 预处理 

荧光灯  机械压碾 

在机器中处理添加汞的灯泡废物时，必须按材料类型将灯泡压碾和分解

成三个部分：玻璃、端帽、汞和荧光剂的粉末混合物。同时会将灯泡放

置在密封的压碾和筛分容器。完成后，容器会自动移除终端产品，以防

止交叉污染。端帽和玻璃可在制造业中获得重新利用。但是，应将端帽

的金属针移除并进行单独处理，因为其可能含有大量的汞。可以处理汞

和荧光剂的粉末，或开展进一步处理以分离汞和荧光剂（野村兴产株式

会社，2007 年）。 

压碾的添加汞的灯泡中的玻璃可能含有大量的汞，必须进行热处理或以

其他方式进行处理，以移除其中所含的汞，之后才能进行回收（Jang，
2005 年）或处置。如果玻璃回收的过程中需进行重熔，则重熔装置必须

包含空气污染控制设施，专门收集释放的汞（如注入活性碳）。 

在整个流程中，高性能的废气系统应能防止汞蒸气或灰尘排放到空气中。 
 空气分离 

荧光灯的铝端帽（直管、弯管和紧凑型管）是用氢燃烧器切割的。空气

从底端进入切割后的荧光灯，可以移除灯具玻璃上吸附的汞和荧光剂

（Jang，2005 年）。汞和荧光剂被收集在沉淀器中，而玻璃压碾后会用

酸清洗，这样玻璃上附着的汞和荧光剂就能完全清理干净。此外，端帽

压碾后经过磁选被分解成铝、铁和塑料，方便进行回收利用（神钢环境

舒立净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Ogaki，2004 年）。 

添加汞的电池 去除杂质 

为了从添加汞的电池中回收汞，电池应单独进行收集，并在处理和循环

利用前将其储存在适当容器中。如果添加汞的电池与其他类型的电池或

废弃电器和电子设备一起收集，则应当将添加汞的电池与其他类型的电

池区分开来。进行煅烧处理前，应先移除添加汞的电池中混合和吸附的

杂质，可通过机械程序实现这一目标。此外，为有效地开展煅烧程序，

必须对添加汞的电池的大小进行机械筛选（野村兴产株式会社，2007 年）。 

水处理污泥 脱水 

水处理污泥中含水量很高（大于 95%）。因此受汞污染的污泥进行热处

理前，必须先进行脱水，成为 20%-35%的固体。脱水完成后，将对水处

理污泥进行煅烧（野村兴产株式会社，2007 年；美国环保局，1997 年 a）。
提取出的水可能要作为汞废物进行管理。 

添加元素汞的
废物 

提炼 

收集添加汞的产品的废物（如温度计和气压计）时尽可能不发生任何损

坏。收集添加汞的产品的废物后，应提炼产品中的汞，并进行蒸馏，以

在低压环境下对元素汞进行净化。 

设备上附着的
含汞废物 

拆解 

含汞废物（如电子开关和继电器）常常附着在电子设备上。因此，在不

损坏设备的外部玻璃的条件下，将此类废物从电子设备上移除。 

采用平板液晶显示器的电脑显示器和电视内设有一个或多个小型照明灯

泡，这些灯泡通常位于显示屏的外缘。尽管新技术有时会采用发光二极

管代替这些小灯泡，但多数液晶显示器仍使用荧光汞蒸气灯泡。这些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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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型 预处理 

灯泡在搬运和机械处理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破裂，破裂之后会释放汞蒸气，

因此应由人工谨慎清除
41
，不应采用机械方式进行切碎等处理，除非切

碎机配有必要的污染控制设备可以管理作业中释放的汞并获得许可允许

从事该项作业，例如汞处理厂。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巴塞尔公约计

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第 7.3 节：关于报废计算设备的环境无害化材料回

收和循环利用准则（文件 UNEP/CHW.10/INF/23）。关于液晶显示器背

光灯泡中汞的进一步资料可参阅“平板显示器回收技术示范”，废物资

源行动方案的 2010 年研究报告（可参阅： http://www.wrap.org.uk）。 

 (b) 汞或汞化合物的再循环与回收 

 （一） 热处理 

175. 含汞或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如水处理污泥、受污染的土壤和受污

染场地的其他废物）的热处理设施需装备汞蒸气收集技术来回收汞（国际锡研

究委员会，1998 年；Chang 和 Yen，2006 年）。 

176. 热解吸这一过程是指利用直接或间接的热交换，对有机污染物进行高温加

热，使其从受污染的固体物质中挥发和分解出来，进而进行收集或销毁。如果

应用于汞及其化合物，则建议进行间接热解吸后再收集汞。空气、燃气或惰性

气体将充当蒸发化合物的转移介质。热解吸系统使用的是物理分解过程，会将

污染物从一个阶段转移至另一个阶段。热解吸系统有两个主要部件，即解吸塔

和尾气处理/回收系统。42
 

177. 处理汞废物的蒸发过程包括：回转窑蒸馏和真空热加工。 

178. 回转窑蒸馏可以清除和回收废物中的汞，例如可以通过蒸发和回收不含汞

产品（如玻璃、铁、有色金属和沸石）来回收矿产工业泥浆、天然气运动产生

的泥浆、活性碳、催化剂、纽扣电池和受污染的土壤中的汞。处理过程中将去

掉各种污染物、碳氢化合物及硫磺。 

179. 回转窑蒸馏处理过程中，废物应能自由移动，通过计量系统的添加漏斗将

废物均匀加入回转窑。处理废物时的温度高达 800°C，初始温度应高于 365°C，
使废物中的汞蒸发。加入的废物会在回转窑中均衡地移动。废物在回转窑中停

留的时间取决于放置在其中的材料，但通常为 30 分钟到 90 分钟。处理在低压

环境下进行，以确保系统能安全地运作。必要的情况下会在回转窑中注入氮气，

创造惰性环境，确保高度安全。回转窑中的废气将通过热气灰尘过滤器流至两

个气体洗涤器，其中会对汞、水和碳氢化合物进行压缩。随后废气会被注入活

性碳过滤系统，以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43  

                                                            
 
 

41 参见第三节 J 部分的工人安全预防。 
42 处理含汞废物的首个大型热解吸设施是为了整改德国Wölsau的马克特雷德维茨化学品工

厂。作业从 1993 年 10 月开始，包含第一个优化阶段。1993 年 8 月和 1996 年 6 月间成功处

理了 5 万吨受汞污染的固体废物。还利用热解吸设备净化捷克共和国拉贝河畔乌斯季陈旧

氯碱工厂和净化台北的土壤（Chang 和 Yen，2006 年）。 
43 参见 http://www.nqr-online.de/index.php?id=17348&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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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预处理后的废物，例如荧光灯中的汞和荧光剂粉末、压碾的灯泡玻璃、清

洁的添加汞的电池、脱水后的水处理污泥以及筛过的土壤，可以在煅烧/蒸馏设

施中进行处理，这些设施都有可以回收汞的汞蒸气收集技术。但是必须指出，

包括汞和有机物质（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内的挥发性金属会在煅烧和其

他热处理时产生排放，投入的废物会转变为废气和飞灰。因此必须使用废气处

理设施，以捕捉挥发的污染物并防止这些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参见下文第

三节第 H 部分第 1 项）。 

181. 真空热加工工艺可以处理温度计、电池（特别是纽扣电池）、牙科汞合金、

电器开关和整流器、荧光粉、排气管、压碎的玻璃、土壤、污泥、采矿残留物

和催化剂材料等。真空热加工工艺主要包括以下阶段： 

(a) 加热放置在特制窑或装料作业中的废物，直到温度达到 340°C 至 650°C
之间，气压达到数毫巴，以蒸发废物中的汞； 

(b) 在 800°C 至 1000°C 高温中对含汞蒸气进行热后期处理，这将破坏其中

的有机成分； 

(c) 收集并冷却含汞的蒸气； 

(d) 进行蒸馏，直到产生纯液态汞。 

182. 经过真空热加工后的残留物基本上不含汞，可根据其成分进行回收或处置
44。 

 （二） 化学氧化 

183. 对废物中的汞和有机汞化合物进行化学氧化处理的主要目的是将汞转化为

汞盐，以及破坏有机汞化合物。化学氧化可以有效地处理含汞或受汞污染的液

体和水溶性废物，如处理泥浆和尾矿。使用的氧化剂包括次氯酸钠、臭氧、过

氧化氢、二氧化氯和游离氯（气）。化学氧化可持续开展，也可在混合槽或塞

流反应器中分批进行。会将氧化过程中形成的汞卤化物化合物从废物中分离出

来，进行处理并接受酸沥滤和沉淀等后续处理（美国环保局，2007 年 a）。 

 （三） 化学沉淀 

184. 沉淀主要是使用化学品将易溶解的污染物转换为不能溶解的固体，随后可

通过絮凝或过滤得到沉淀或去除。共同沉淀中，目标污染物可能处于溶解、胶

质或悬浮状态。溶解的污染物不会沉淀，但会吸附在其他随后沉淀的物质上。

胶质或悬浮状态的污染物会与其他沉淀物质融合在一起，或者可通过凝固和絮

凝等程序将其去除。去除废水中的汞可通过沉淀和共同沉淀实现。随后将通过

净化或过滤去除液体阶段的沉淀/共同沉淀的固体。可从名为“土壤、废物和水

中的汞处理技术”报告中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美国环保局，2007 年 b）。 

                                                            
 
 

44 参见 www.gmr-leipzig.de/gbverfahren.htm. 



UNEP/CHW.12/5/Add.8/Rev.1 

51 

 （四） 吸附处理  

185. 吸附材料可通过多种类型的化学作用将汞吸附在表面，其中包括氢键、偶

极相互作用以及范德华引力。吸附能力受表面积、孔隙大小和表面化学物的影

响。吸附材料通常装在圆柱体中，汞或汞化合物穿过该圆柱体被作为液体废物

吸收。如果吸附场所已满，则该圆柱体必须用新介质生成或取代（美国环保局，

2007 年 b）。使用后的吸附材料属于汞废物。 

186. 吸附材料包括活性碳和沸石。活性碳是一种碳材料，有多个相互连接的开

口，通常有木质（椰子壳和锯屑）、油基或煤状基质。根据形状可以将其分类

为粉末状的活性碳和颗粒状的活性碳。市场上有多种活性炭产品可供使用，每

种材料都有不同的特点。活性碳可以吸收汞、其他重金属和有机物质（Bansal，
2005 年）。沸石是自然生成的硅酸盐矿物，同时也能人工生产。沸石，尤其是

斜发沸石，对重金属离子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它的吸附机制是离子交换式的

（Chojnacki 等人，2004 年）。实践证明离子交换树脂有助于去除河流中的汞，

尤其是浓度在 1-10 微克/升之间。通常利用离子交换应用来处理废水中的汞盐，

如氯化汞。离子交换过程包括将合成树脂或矿物树脂等介质加入溶液中，这样

加入的金属离子就会转化为介质。阴离子交换树脂可以利用强酸溶液生成，但

由于汞盐未得到高度电离且未能从树脂中快速净化出来，因此，要这样生成树

脂还是非常困难。因此这种树脂必须进行处置。此外，有机汞化合物不会电离，

所以无法使用传统的离子交换技术将其去除。如果使用了备选的树脂，则吸附

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这种情况下树脂应作为危险废物在处置设施中得到处理，

而不是进行回收（Amuda，2010 年） 

187. 螯合树脂也是一种离子交换树脂，主要作用是作为聚合物选择性地捕捉和

去除溶液中的离子，包括多种金属离子。它是由三维网结构的聚合物组成，其

功能小组可以与金属离子发生螯合作用。聚苯乙烯是最常用的螯合树脂，其后

是酚醛塑料和环氧树脂。螯合树脂主要用来处理电镀废水，去除其中的汞以及

沉降物凝固和中和后残余的其他重金属，或是通过在金属离子浓度较低的废水

中形成吸附作用来收集金属离子。汞吸附的螯合树脂可以有效地吸收废水中的

汞（Chiarle，2000 年）。 

 （五） 汞的蒸馏——净化 

188. 完成废物处理后，收集好的汞将通过蒸馏进行净化（美国环保局，2000 年）。

经过多次蒸馏，每次蒸馏均可产生更高纯度的汞，最后可以产生高纯度的汞。

汞的很多用途中都需要使用高纯度的汞，此外，如要将汞储存多年，高浓度有

助于阻止容器和杂质之间的化学反应。 

 2. 不进行汞或汞化合物回收的作业 

189. 在按照 D5 和 D12 操作处置汞废物前，应先对这些废物进行处理，以使其

满足处置设施的要求（参见下文第三节第 G 部分第 2(b)项和(c)项的内容）。由

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在最终处置前应先进行稳定化和/或固化，最终处置应

依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进行。应注意到，大量的最终处置方法正在发展之中，

如第 198-203 段所述的方法。开展 D5 和 D12 作业前进行的处理作业属于 D9 作

业（参加下文第三节第 G 部分第 2（a）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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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物理和化学处理 

（一） 稳定化和固化 

190. 稳定化进程中产生的化学反应可能会通过降低废物组成成分的移动性和有

时会改变废物成分的毒性，来改变废物的危险特性。固化进程只会利用添加剂

改变废物的物理形态（如从液态转变为固态），而不会改变废物的化学特性（欧

盟委员会，2003 年）。固化和稳定化适用于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的废物，以及

受汞污染的废物，例如土壤、污泥、灰尘和液体。它可以通过在稳定集群中将

这些物质结合起来或是减少可能降低溶解度和挥发性的化学反应，或是结合这

两种方式，降低废物介质中污染物的移动性（美国环保局 2007 年 b）。 

191. 在美国，仅对低浓度的汞废物（如，汞含量低于 260 毫克/千克的废物）进

行稳定化，之后这些废物可能被填埋处理。稳定化引发稳定剂和污染物之间的

化学反应，以减少污染物的移动性。 

192. 固化包括将污染物物理结合或封闭在稳定的群集。如果废物中存在汞之外

的液体，固化主要用于压缩或吸收废物，将其形成固体材料。废物可通过两种

方式进行压缩：微型封装和宏型封装。前者是指固化前将废物与包装材料混合

在一起；后者是指将包装材料倒至废物周围，形成一个固块（美国环保局，2007
年 b）。 

193. 一般而言，固化程序包括将土壤或废物与粘合剂混合起来。粘合剂包括波

特兰水泥、硫磺聚合物水泥、硫化物或磷酸盐粘结剂、水泥窑灰、聚酯树脂或

聚硅氧烷化合物，可用其生成泥浆、浆糊、或其他半液体类的物质，以便最终

形成固体状态（美国环保局，2007 年 b）。 

194. 固化过程可使用以下两种化学品方式处理汞废物（Hagemann，2009 年）： 

(a) 化学转换为硫化汞；和 

(b) 汞齐化（使用适当的金属形成固体合金）。 

195. 两种方法中，如果硫化汞转化率（起反应的汞所占的比率）接近 100%，

则汞的挥发和浸出能被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如果不能达到足够高的比率，

则汞的挥发和浸出可能会很高，汞合金就是这种情况（Mattus，1999 年）。 

196. 尽管由汞构成的废物的稳定化和固化的适当技术能减少汞对环境的排放，

但这些技术的长期效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收集和分析关于这些效

果的信息和数据是有必要的。 

 硫化汞的稳定化 

197. 稳定化最重要也研究最透彻的一种方法是将汞转化为硫化汞，硫化汞的溶

解度远低于大多数汞化合物且挥发性相对较低，因此在环境中更不易移动。可

将含汞的废物与元素硫或其他含硫物质混合起来，以形成硫化汞。硫化汞的生

产可产生两种类型的物质：α-硫化汞（辰砂）和 β-硫化汞（黑辰砂）。与纯的

黑辰砂（黑色）相比，纯的辰砂（朱红色）的水溶性较低。硫化汞粉末的密度

为 2.5-3 克/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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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硫化汞生产是将汞和硫在适当的条件下混合一段时间。开始反应阶段需要

一些活化能，可通过强有力的搅拌混合物来提供。另外，生产过程中较高的切

变率和温度可以支持产生辰砂，而较长的反应时间可支持生成黑辰砂。在有氧

条件下长期充分碾磨可以生成氧化汞。与硫化汞相比，氧化汞的水溶性更高，

因此应避免在惰性大气环境中或通过添加抗氧化剂（如硫化钠）来生成氧化汞。

由于汞和硫之间的反应会发热，因此惰性气体环境可确保安全操作。转变过程

进展很快，很容易操作，但需要严格控制，以防止汞在转换过程中的挥发性损

失。此外，应测试处理残渣，确保硫汞化物转变完成。 

199. 汞和硫在气相中的反应也可形成硫化汞。在高温高压的密封容器内，硫和

汞的反应也可以形成 α 朱砂形式的硫化汞（美国专利：US 7691361 B1，2010

年 4 月 10 日）。美国正在开发该工艺，还还未有商业应用。 

200. 硫化汞极难溶于水且挥发性极低。尽管化学性质非常稳定，不易产生反应，

但若长时间暴露在外部环境条件下，会转化为其他汞化合物。为保持硫化汞形

式，可能需要对硫化汞进行封装与环境隔离开来，在特别设计的填埋场进行处

置，或进行永久地下储存，以确保不会转变为其他汞化合物。此外，沥滤液中

溶解的有机物质和高浓度氯化物会增加硫化汞的汞排放（Waples 等人，2005 年；

科学应用国际公司，2002 年），因此将汞作为硫化汞处理时不应接触水和其他

类型的废物，特别是那些含有机物质和氯化物的废物。此外，由于酸性矿排水

系统中以铁氧化菌和硫氧化菌为主的微生物与黑辰砂（β-硫化汞）接触会增加

溶解的汞浓度（Jew 等人，2014 年），因此将元素汞作为硫化汞处理时可能需

要排除或至少抑制这些微生物在特别设计的填埋场或永久地下储存设施中的影

响。 

201. 作为一种粉状物质，硫化汞的处理应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包括稳定化，以

避免如灰尘扩散的风险。与汞相比，这种稳定化程序将使体积增加近三倍，并

使分子重量增加近 16%。近期一项研究表明，洗脱液的酸碱度值超过 10 时，硫

化汞释放的汞将会增加，因此硫化汞的固化应使用碱含量较低的材料（Mizutani等人，

2010 年）。 

202. 已使用硫对含汞的废物进行大规模稳定化处理，进而形成硫化汞 45 。这一

进程在惰性真空环境下在真空搅拌器内部进行，确保安全操作和良好的流程控

制。搅拌器分批运作。灰尘过滤器和活性碳过滤器防止从厂房挥发。汞和硫之

间的反应是依照化学计量比率进行的。终端产品包括红色的硫化汞。终端产品

在 350°C 的高温下可以保持热学稳定。 

 硫磺聚合物稳定化/固化 46, 47 

203. 硫磺聚合物稳定化工艺 48是在硫磺稳定化基础上增加的一个固化步骤，由

于最终产品是独石形态，表面积较小，因此汞蒸发和沥滤的可能性很低。这一

                                                            
 
 

45 参见 http://www.nqr-online.de/index.php?id=17348&L=1. 
46 本节包括（西班牙）水银去污染技术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更多信息可联系 info@ctndm.es
或查看 http://www.ctndm.es 网站。 
47 美国试验与材料学会第 C1159-98 号文件对硫磺聚合物水泥做出了标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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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由两个步骤构成：第一步将元素汞用硫进行稳定化处理，形成 β-硫化汞（黑

辰砂灰尘：López 等人，2010 年；López-Delgado 等人，2012 年）；第二步，硫

化汞在 135 摄氏度的温度下被压缩加入到含硫聚合物基体中，这一步骤增加了

对汞的屏蔽，可防止和避免汞释放到环境中，通过减少硫化汞与环境的接触，

最大程度地降低硫化汞转换为其他形式的可能性。该工艺能源消耗低、汞排放

量少、不使用水、不产生污水，也不产生其他废物。应建立控制系统，防止和

避免可能发生的汞排放，并确保工人安全和环境的安全，包括采取工程控制措

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燃烧或爆炸。 

204. 此工艺可实现在独石中保留相对较高的汞含量（约 70%）。该工艺效果显

著，操作相对简单，其最终产品极难溶于水、对腐蚀性环境具有较强抵抗力、

可抵御冻融循环并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该技术可直接应用于任何纯度的汞废

物，无需提前蒸馏，也可在未经任何预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应用于多种含汞废物

(López 等，2010 年；López-Delgado 等，2012 年；López 等，2015)。所有经过

稳定化处理和微型封装的最终产品（来自金属汞、锌废物、铝废物、荧光灯粉

末）都是紧凑型固体形态，具有与混凝土类似的稳定性和抵抗力。因此该工艺

确保彻底消除汞的移动性，并且孔隙率极低，无法渗透，因此最大程度地降低

汞释放到环境中的风险。最终成品采用特定的坚硬独石形态，为了方便运输，

可将其尺寸调整为所需要的形状。 

205. 根据欧盟标准（CEN/TS 14405:2004 和 UNE-EN-12457）进行测试，独石

和压碾后样本的沥滤值远低于 0.01 毫克/千克（López 等人，2014 年）。因此，

所有经过稳定化处理和微型封装的最终产品均符合欧盟制定的惰性固体废物填

埋场接受标准（根据第 2003/33/EC 号决定，浓度低于 0.01 毫克/千克）。 

206. 类似技术的另一个示例是用改性硫磺对 β硫化汞做固化处理。第一步是将

为 99.9%或更高的汞与硫磺粉混合，形成 β硫化汞；第二步是将改性硫磺与 β硫

化汞混合一小时后，在 130 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一小时，利用改性硫磺对硫化

汞进行固化处理。日本沥滤测试（第 13 号）的测试结果显示，经过固化处理的

硫化汞沥滤值在 0.0009 至 0.0018 毫克/升之间，低于洗脱测试的标准（0.005 毫

克/升）（汞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问题审议委员会，2014 年）。 

硫化超细水泥的稳定化和固化 49 

207. 使用硫化超细水泥处理汞废物是另一项固化和稳定化技术。使用该技术可

得到一种固体基质，确保以氧化物、氢氧化物和硫化物等极难溶性的形式固定

汞。该技术可用于商业用途，并已在汞污染水平较低（汞含量≤总重量的 2%）

的废物中经过测试。 

                                                                                                                                                                                                  
 
 

48 已经制定了在西班牙建立工厂以开发本项工艺的项目，并批准了建设预算；预计该工厂

将在 2015 年底投入商业运营。 
49 本节含有水泥国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nfo@cementinternationaltechnologies.com，或登陆其网站：http:// www.cemintech.com 进行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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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一旦待处理的受污染材料经过定性，则可确定适合应用这一技术的超细水

泥的数量和种类。超细水泥须具备如下特质以使受污染材料中含有的汞充分稳

定化和微囊化： 

 （a）应为无机物，所有颗粒都小于一定尺寸（几微米）； 

 （b）应含有汞稳定成分，如碱硫化物； 

 （c）应具有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以避免汞的蒸发和沥滤； 

 （d）高炉矿渣比例应超过 60%，波特兰水泥熟料中铝酸三钙成分低于

3%，碱成分低于 0.6%。 

209. 处理流程包括将受汞污染废物与确定的硫化超细水泥和水混合；然后将混

合物排放入所需模具中，在防水防漏区域待其成熟 24 至 48 小时。最终产品可

呈不同的形态：建议将暴露面较少、呈大立方块等形态的产品用于受污染最严

重的废物。 

210. 该技术已经过测试，包括对从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弗利克斯大坝受污染的污

泥中挖掘出的含汞废物进行测试。最终产品应确保高强度和耐久性，能够安全

处理和运输。根据 EN 12457-4（欧洲标准化委员会（2002 年 a））标准进行实

验，液固质量比为 10:1 得出的沥滤值小于 0,003 毫克/千克，远低于欧盟规定的

惰性固体废物垃圾填埋场接受标准（根据第 2003/33/EC 号决定，浓度<0.01 毫

克/千克）。最终产品为惰性产品，具有高强度和耐久性，能够进行安全机械处

理和运输。 

 汞齐化 

211. 汞齐化是指汞在铜、镍、锌和锡等其他金属中溶解和固化，从而产生固体

的、非挥发性的产品。这是固化技术中的一个分支。有两种通用的废物汞齐化

工艺：水相置换和非水相置换。水相置换工艺把锌或铜等贱金属切成碎粉状，

并将其与含溶解汞盐的废水混合在一起；贱金属把汞盐和亚汞盐降解为汞，而

汞则在金属中溶解并形成一种固态的汞金属合金，称汞合金。非水相工艺把切

成碎粉状的金属与汞废弃物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固化的汞合金。水相置换工

艺适用于汞盐和汞，而非水相置换工艺则只适用于汞。然而，其所产生的汞合

金中的汞容易挥发和沥滤。因此，汞齐化通常与封装技术结合使用，尽管基于

可能的挥发和沥滤的考虑，不宜将其作为处理汞废物的首选方案（美国环保局，

2007 年 b）。 

（二） 土壤淋洗和酸提取 

212. 土壤淋洗是对受汞污染的土壤和沉积物进行离体处理的一种方法。它是一

项基于水的工艺，结合物理颗粒度分离和水基化学分离两种手段来减少土壤中

的污染物浓度。该工艺基于一种理念，即大部分污染物容易与体积较小的土壤

颗粒（粘土和泥沙）结合，而非较大的颗粒（沙粒和砾石）。物理方法可用于

把相对较干净的较大颗粒与较小颗粒分离开来，因为较小颗粒会通过物理过程

（压缩和粘着）附着于较大颗粒上。因此该工艺能把与较小颗粒结合的污染物

集中起来，以供进一步处理。酸提取也是一项离体技术，通过采用盐酸或硫酸



UNEP/CHW.12/5/Add.8/Rev.1 

56 

等提取化学品使污染物溶解于酸中，然后从固体基质中提取污染物。采用水相

电解等技术在酸沥滤溶液中回收金属污染物。详细信息参见名为“土壤、废物

和水中的汞处理技术”的报告（美国环保局，2007 年 b）。 

 (b) 在特别设计的填埋场中的处置 

213. 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若符合国家或地方条例所规定的特别设计的填

埋场接受标准，则可以在受控的填埋场中进行处置。 

214. 由汞或汞化合物组成的废物的稳定化和固化所产生的含汞或汞化合物的废

物 50，若符合国家或地方条例所规定的经过特别设计的填埋场接受标准，则可

以进入这种填埋场进行处置。填埋场应额外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汞的

释放和汞的甲基化，如通过防止雨水和地下水流入，禁止填埋场地不同类型废

物的混合，保存关于废物量和填埋区域的记录，渗滤液的收集，以及对填埋场

地的汞和甲基汞排放到如空气和地下水中情况进行长期监测  

215. 若干主管部门已为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的填埋界定了接受标准。根

据欧盟的法律，非危险废物填埋场和危险废物填埋场分别只可以接受含沥滤限

值为 0.2 毫克汞/千克干物质和 2 毫克汞/千克干物质且液固比为 10 升/千克的废

物。根据美国汞废物处理条例，只可处理和填埋汞浓度低的废物（汞浓度高的

废物需经返回供进行汞回收）。（根据毒性特征沥滤程序测试）经处理的汞废

物的汞沥滤浓度必须低于 0.025 毫克/升方可进行填埋处置。根据日本法律，经

处理的废物的汞浓度低于或等于 0.005 毫克/升（沥滤试验方法：日本标准化沥

滤试验第 13 号(JLT-13)（第 13 号环境省通知）），可在工业废物填埋场（渗滤

液控制型）进行处置，若汞浓度高于 0.005 毫克/升，应在危险工业废物填埋场

（隔离型）进行处置（见图 6）（日本环境省，2007 年 b）。此外，部分国家严

禁在填埋场处置特定的汞废物。  

216. 由汞或汞化合物组成的废物的稳定化和固化所产生的含汞或汞化合物的废

物，在受控的填埋场中进行处置时，应对稳定化/固化的组合以及这些废物的最

终处置方法予以特别考量。硫化汞在火灾温度时能被热分解，也能在 250-300°C
时被空气中的氧氧化为气态汞和二氧化硫。长期来看，填埋场的密封表面可能

会渗入空气。硫化汞可以接触到大气中的氧气，被氧化为汞和硫酸盐。特定地

球化学条件下可能形成甲基汞。气态汞和甲基汞都能通过气路（填埋气体）离

开填埋场（德国联邦环境局，2014 年）。  

217. 除了防止火宅，稳定化和固化汞或汞化合物组成的废物的方法、以及填埋

场的结构和密封，应与前述机制相对应，确保处置废物中的汞的释放被最小化。 

218. 作为汞组成的废物的处置方法的一个选择，日本已经确定了特殊处理和能

结合处置这种废物的填埋场类型，即：1）汞被稳定化为硫化汞，然后固化（如，

通过使用第 206 段所述的改性硫磺）并在渗滤液控制型的工业废物填埋场进行

处置，采取额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汞的排放和甲基化，如通过防止雨水和地

下水流入，禁止填埋场中各种类型废物的混合，保存关于废物量和填埋区域的

                                                            
 
 

50 汞添加的产品的废物应以除去或回收汞的方式处理。该处理会产生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

的废物，或是被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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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以及 2）汞被稳定化为硫化汞，经过固化并在隔离型的工业危险废物填埋

场进行处置（参见图 6）。这种组合方法的更进一步规范需要更多经验与学习（日

本环境省，2015 年）。 

219. 特别设计的填埋场是一种处置固体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系统，是堆放固体废

物并使其彼此隔离并与环境隔离的场所。填埋操作的所有方面都应得到控制，

以确保在填埋场附近居住和工作的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保护，并确保环境

的安全（环境署，1995 年 b）。 

220. 原则上，在一段特定时期内管控一个填埋场地使其对环境安全是可以做到

的，条件是该场地合适并且有正确的预防措施和高效的管理。特别设计的填埋

场应符合关于场址、设计和施工、填埋操作和监控方面的具体要求，以防止泄

漏和污染环境。此外，选址、填埋设计和施工、操作和监控以及场地关闭和关

闭后的维护工作等过程必须进行控制和监管（环境署，1995 年 b）。填埋许可

证应包括关于可接受的废物的类型和浓度、沥滤液和气体控制和收集系统、地

下水监管工作、现场安全以及场地关闭和关闭后的要求。 

221. 应特别注意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免受渗入土壤的沥滤液污染而需要采取的

措施。应通过在填埋操作阶段结合地理屏蔽方法和底部衬垫系统，以及在场地

关闭和关闭后阶段结合地理屏蔽方法和底部衬垫系统来保护土壤、地下水和地

表水。应在填埋场内安装沥滤液的排水和收集系统，在沥滤液排放到水系统之

前用水泵将其抽取至地表进行处理。此外，应为填埋场的操作阶段和关闭后阶

段制定监管程序，从而确定填埋场可能导致的所有负面环境影响并采取合适的

补救措施。应考虑到场地、地质以及项目特有的其他因素，再作出关于填埋场

发展和衬垫方法的选择。应在特别设计的填埋场的不同方面应用合适的岩土工

程原则，例如岩墙、削坡、填埋单元、车道和排水结构（加拿大环境部长理事

会，2006 年）例如，填埋场可以用防水和加固的混凝土封闭起来，并盖上屋顶

或雨水排放系统等防止雨水流入的设备（见图 6）（日本环境省，2007 年 a）。

多种衬垫系统和沥滤液控制系统在不同条件下的有效性已被证实。巴塞尔公约

《关于特别设计的填埋场（D5）的技术准则》详细解释了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

可纳入考虑的几个工程防护系统（环境署，1995 年 b）。 

图 6：特别设计的填埋场示例（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场（隔离型））（日本环境

省，2007 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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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关于特别设计的填埋场的详细信息参见巴塞尔公约《关于特别设计的填埋

场的技术准则》（作业 D5）（环境署，1995 年 b）。 

 (c) 在永久储存（地下设施）中的处置 

223. 稳定化或固化后，符合永久储存接受标准的汞废物（处置操作 D12）可酌

情永久储存在地下储存设施（如盐岩）中指定地点的特殊容器中。 

224. 地下储存技术基于地矿工程，地矿工程使用采掘矿区以及建设棋盘网格式

的柱状矿房的技术和方法。51 废弃的矿区经过评估和特殊调整即，可用于永久

储存稳定化和固化的废物。 

225. 此外，地下处置放射性废物的原则和经验可应用到汞废物的地下储存。虽

然使用标准的采矿或土木工程技术来采掘一个较深的地下储存处是有可能的，

但这受到多种条件限制，包括可利用的地点（例如地表以下或近岸水域）；足

够稳定且没有大型地下水流的岩石单位；深度为 250 米-1,000 米。若深度超过

1,000 米，采掘工作在技术上则益发困难，成本也相应更高（世界核协会，2010
年）。 

226. 关于永久地下储存汞废物的进一步详情请查阅以下出版物： 

(a) 欧洲联盟，2003 年。地下储存接收废物安全评估，理事会 2002 年

12 月 19 日 2003/33/EC 决议附录A，关于根据第 1999/31/EC 号指令第 16 条及附
件二制定填埋场接收废物的标准和程序的决定。请参阅：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3:011:0027:0049:EN:PDF； 

(b) BiPRO，2010 年。关于处置金属汞的设施和接收标准的要求。请参阅：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hemicals/mercury/pdf/bipro_study20100416.pdf； 

(c) 国际原子能机构，2009 年。地质处置放射性废物：可回收性的技术

影响。请参阅：http://www-pub.iaea.org/MTCD/publications/PDF/Pub1378_web.pdf； 

(d) 国际原子能机构，2010 年。地质处置放射性废物：可回收性的技术

影响。请参阅：http://www-pub.iaea.org/MTCD/publications/PDF/Pub1378_web.pdf； 

(e)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汞储存项目，2010 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长期储

存汞备选方案分析和可行性研究。请参阅：
http://www.unep.org/hazardoussubstances/Mercury/InterimActivities/Partnerships/SupplyandStorage/L
ACMercuryStorageProject/tabid/3554/language/en-US/Default.aspx； 

(f) 亚太汞储存项目，2010 年。亚洲长期储存汞备选方案分析和可行性

研究。请参阅：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Mercury/InterimActivities/Partnerships/Sup
plyandStorage/AsiaPacificMercuryStorageProject/tabid/3552/language/en-US/Defaul
t.aspx。 

                                                            
 
 

51 例如，德国在危险废物地下储存方面有具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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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位于水文地质特征方面较为隔离的盐矿和硬岩层的地下永久储存设施是在

一定的地质年代把危险废物与生物圈分离的一种备选方案。所有规划中的地下

储存设施应按照相关国家法律展开因具体场地而异的风险评估，这些法律包括

欧洲理事会第 2003/33/EC 号决定（欧盟，2003 年）附件中附录 A 所含的关于

地下储存区域接受废物的安全性评估条款，其为填埋场接收废物建立了标准和

程序。 

228. 处置废物时不得出现以下情况：(a)不同废物之间或废物与储存处衬垫之间

发生不应有的反应；(b)排放和运输危险物质。操作许可证应界定废物类型，各

种类型大致上应并行不悖。应结合人工屏蔽和天然屏蔽（岩石、盐、粘土）来

隔离废物，也被称为废物的“多层”处理方法。应定期检查和监测设施，确保

容器保持安全和稳定。通常这被称为多屏蔽概念，即废物包装、受控的储存处

和地质状况均发挥了屏蔽作用，以防止汞泄漏接触到人类和环境（BiPRO，2010
年；欧洲共同体，2003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2009 年；世界核协会，2010 年）。 

229. 存储设施的布局、密封装置的类型、储存位置和条件、监测、场地的通道

条件、存储关闭策略、存储设施的密封和回填以及深度等具体因素会影响汞在

主岩和永久储存地层中的表现，这些因素需要与要存储的废物的性质和要使用

的储存系统分开考虑。可能用于永久储存汞废物的主岩包括盐岩层和硬岩层（火

成岩 （例如花岗岩）、变质岩、片麻岩、沉积岩（如石灰岩或砂岩））。（BiPRO，

2010 年；欧洲联盟，2003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2009 年；世界核协会，2010
年）。 

230. 为处置汞废物选择永久地下储存场地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 用于储存的洞穴或地道应与作业中的矿区以及可能重新开放的矿区完

全分离； 

(b) 洞穴或地道应位于比地下水区域更深的地质层，或位于由于被不透水岩

层或粘土层阻隔而完全与含水层隔离的岩层；和 

(c) 洞穴或地道应位于非常稳定的且不在地震带范围内的地质层。 

231. 为了确保永久储存设施能完全容纳废物，可能会受到处置操作（在地质力

学和地质化学方面的）影响的处置矿场及其周边区域应由厚度、均一性、性质

和深度合适的主岩（又称隔离岩区）（见图 7）包围。根据基本原则，长期风险

评估应能证明地下处置设施在建设、操作和操作后阶段不会引起任何环境退化

现象。因此，应使用适当的模式来分析和评估所有技术障碍（例如废物形态、

回填、密封措施）；主岩和围岩、覆岩层的活动以及在整体系统中可能发生的

事件次序。 

232. 若所考虑的主层显示出任何缺陷（例如均一性或厚度不够），可采用多屏

蔽系统来补偿主岩所缺失的或不足的屏蔽特性。普遍而言，此类多屏蔽系统由

一种或多种可以实现最终目标（即持久地把储存的废物与生物圈隔离开来）的

额外屏蔽部分（见表 6 和图 8）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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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完全容纳的概念（示意）（图片来源：设备和核反应堆安全协会） 

 

233. 应开展一项长期安全评估（见上）以确定处置系统内多屏蔽系统的需求和

屏蔽组件的作用方式。例如，覆盖处置矿场的地质层（“覆岩”）可起到如下

效用： 

(a)  避免覆盖层下面的主岩的特性遭到破坏；和/或 

(b) 加强对在特定情况下从处置矿场排放出去的污染物的保存能力。 

表 6：多屏蔽系统的可能组成部分及其作用方式示例 

屏蔽部分 作用方式示例 
废物含量 减少要处理的污染物总量 
废物加工 处理废物以降低污染物的可溶性 
废物罐 在天然屏蔽生效之前过渡有限的一段时期 
回填措施 回填矿区的空隙空间以增强地质力学稳定性和/或提供特殊的地质化

学条件 
密封措施 若天然屏蔽受到矿场通道的干扰，矿井密封应同样增强地质力学稳

定性和/或提供特殊的地质化学条件 
主岩 （在理想情况下）完全容纳污染物 
覆岩 额外的天然（地质）屏蔽规定，例如通过厚度和性质合适的粘土层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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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多屏蔽系统及其在系统中的布局（示意图）（图片来源：设备和核反应堆安

全协会 

 

234. 普遍来说，上述的地下处置系统（包括所有的标准、要求和最后布局）应根

据因具体的废物和场地而异的标准来设计，同时考虑到所有相关条例（例如欧

洲联盟，2003 年）。为了让读者大致了解适合作地下储存的不同种类的主岩的

深度和厚度，表 7 基于以往经验和当前计划列出了可接受的标准尺寸。 

表 7：主岩体的垂直厚度标准值及可能的处置深度（Grundfelt 等人，2005 年） 

 

 

 H. 减少来自废物热处理和废物填埋的汞排放 

 1. 减少来自废物热处理的汞排放 

235. 只要可能，添加汞的产品的处置应尽量与城市固体废物的处置分开进行。

分开收集汞废物可以减少混合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的汞总含量，然而 100%的分开

收集率在实际情况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由于含汞或汞化合物或受汞或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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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污染的废物燃点低，它们可能会燃烧，所以几乎所有废物里的汞均转化为

燃烧气体，只有少量汞残留在底灰中。进入废物燃烧单元燃烧气体中所含的大

部分汞的形态是元素汞，并在经过燃烧单元时会转化为二价汞，而部分二价汞

会转化为飞灰。二价汞被认为是氯化汞；因此，应选择可有效清除此类氯化汞

和汞的烟道灰处理设备。此外，未经妥善隔离的废物等可能含汞或受汞污染的

废物不应在缺乏烟道气处理设备的情况下在焚烧炉中焚烧（Arai 等人，1997 年）。

应设定汞的排放和排污标准并应监测经处理的烟道气和废水的汞含量水平，以

确保尽可能减少汞向环境的排放。真空密封焙烧设施等其他废物热处理工艺也

应采用这一做法。 

236. 减少废物流中汞含量的首要技术包括以下内容（欧盟委员会，2006 年）： 

(a) 有效清除废物流中添加汞的产品（例如在将添加汞的废物与其他废物或

废水混合之前，先把其中某几类电池和牙科汞合金（使用汞合金分离器）分离

出来）； 

(b) 向废物生产者通告关于分离汞的必要性； 

(c) 识别和/或限制接收潜在的汞废物；和 

(d) 在知晓将要接收此类废物时，应控制此类废物的大量接收以避免超出减

轻污染系统的能力负荷。 

237. 防止汞从废物流排放到空气的二级技术包括烟道气处理。欧洲联盟在工业

排放指令（欧洲联盟，2010 年 b）（废止和代替废物焚烧指令(2000/76/EC)）中

设立了清理烟道废弃所产生的废水及废物焚烧设施的空气排放标准。规定由清

理烟道废气所产生的废水排放的汞及其化合物（以汞(Hg)表示）的排放限值为

0.03 毫克/升，；在一个采样周期（最短 30 分钟，最长 8 小时）内，废物焚烧

设施的空气排放限值不能超过 0.05 毫克/立方米汞及其化合物（以汞(Hg)表示）。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 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框架下的《1998 年

重金属议定书》，根据第 2012/5 号决定修正，规定议定书缔约国废物焚烧的汞

排放限值为 0.05 毫克/立方米。 

238. 烟道气排放中的汞控制工艺的选择取决于被燃烧物质的氯含量。若氯含量

较高，未经处理的烟道气中含有的汞会转化成氧化形态，可储存和捕捉在湿式

洗涤器中。在城市废物和危险废物焚烧工厂的正常操作情况下，这些废物的氯

含量通常较高，足以确保汞主要呈现氧化形态。如氯化汞等挥发性汞化合物将

在烟道气冷却时凝结，并溶于洗涤器的排放物中。添加清除汞的试剂是从该工

艺中清除汞的一种方法。应注意在焚烧水处理污泥时，汞排放主要以元素汞形

式存在，因为相比城市废物或危险废物污泥的氯含量较低。因此，必须特别注

意捕捉这些排放。可以通过把元素汞转化为氧化汞来清除；具体程序为在汞中

添加氧化剂，然后把它储存在洗涤器内或直接储存在掺硫活性碳、床炉焦炭或

沸石上使其沉积。可以通过絮凝作用清除湿式洗涤器系统中的重金属，包括汞，

它们在絮凝剂（聚合电解质）和氯化铁的影响下会形成金属氢氧化物。为了清

除汞，还会添加配位剂和硫化物（例如硫化钠、三硫醇）。 

239. 可把活性碳注射到传输流系统的气流中，通过把汞吸附在活性碳试剂上，

并采用滤袋式过滤器来过滤，以清除烟道气中的汞。活性碳对汞和多氯二苯并



UNEP/CHW.12/5/Add.8/Rev.1 

63 

二噁英以及多氯二苯并呋喃具有较高的吸收率。不同种类的活性碳具有不同的

吸收率，这可能跟各种碳颗粒的性质以及制造工艺对碳颗粒的影响有关（欧盟

委员会，2006 年）。含床炉焦炭（一种 1.25 至 5 毫米的焦粉）的固定床过滤器

能有效储存几乎所有与烟道气组成部分有关的排放物，尤其是盐酸、氢氟酸、

硫的氧化物、重金属（包括汞）。床炉焦炭的沉积作用主要基于吸收和过滤机

制。一般而言，焚烧炉应安装烟道气处理设备，用来顺便捕捉氮氧化物、二氧

化硫、微粒物质、汞蒸气和颗粒汞。注射粉末活性碳是用于清除焚烧炉和燃煤

发电厂中的汞的先进技术之一。被活性碳吸收的汞可以稳定化或固化，从而得以

处置（见上文第三节第G 部分）。 

240. 以下文件提供关于减少废物焚烧中的汞排放的更多技术资料： 

(a)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下的《重金属

议定书》和 2013 年关于控制附件二所列来源类别中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的

最佳可得技术指导文件。可参阅：http://www.unece.org/env/treaties/welcome.html; 

(b) 环境署，2010 年。关于汞来源和排放以及控制措施成本效益分析的研究

“环境署第 29 段研究” （ 文件 UNEP(DTIE)/Hg/INC.2/4） ， 可参阅：
http://www.unep.org/hazardoussubstances/Mercury/Negotiations/INC2/INC2Meetin
gDocuments/tabid/3484/language/en-US/Default.aspx；  

(c) 环 境 署 ， 2002 年 。 全 球 汞 评 估 。 可 登 陆
http://www.unep.org/chemicalsandwaste/LinkClick.aspx?fileticket=Kpl4mFj7AJU%
3d&tabid=3593&language=en-US 查看该报告； 

(d) ；欧盟委员会，2006 年。关于废物焚烧最佳可得技术的参考文件。可登

陆 http://eippcb.jrc.ec.europa.eu/reference/wi.html；和 

(e) 国家立法，如欧盟关于工业排放的第 2010/75/EU 号指令（欧盟，2010a）； 

241. 若采用湿式洗涤器作为烟道气处理方法之一，处理湿式洗涤器产生的废水

十分关键。 

 2. 减少来自填埋场的汞排放 

242. 减少经特别设计的填埋场中的汞排放，参见上文第 III 部分 G 小结 2（b）
部分。下述各段为减少城市固体废物填埋场中的汞排放提供指引。  

243. 在无可避免需要填埋处置含汞或汞化合物或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的

情况下（作业 D1），汞从卫生填埋场排放到环境有三种途径：填埋场的工作面、

沥滤液和填埋场气体。汞排放的最重要的场所是填埋场工作面和甲烷通风口

（Lindberg 和 Price，1999 年）。 

244. 填埋覆盖应每天进行，以减少新进入填埋场的废物的汞排放（Lindberg 和

Price，1999 年）。填埋场火灾也可能导致汞排放的增加。万一发生填埋场火灾，

应紧急使用土壤覆盖，应随时准备土壤覆盖的材料以及机器（例如自倾货车、

推土铲），用于土壤覆盖以达到灭火目的。 

245. 据报告，与通过填埋场气体排放的汞相比，通过沥滤液排放的汞数量较少

（Yanase 等人，2009 年；Takahashi 等人，2004 年；Lindberg 等人，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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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沥滤液收集和处理来清除转化为沥滤液的汞，正如处理废物焚烧炉湿式

洗涤器中的废水一样。 

246. 填埋场应安装填埋场气体捕捉系统以捕捉汞蒸气和甲基汞，从而防止其排

放至大气。 

 I、 受污染场地的补救处理 

247. 受汞污染的场地遍布全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活动、初级采矿，包括

有色金属采矿和矿石加工、氯生产以及添加汞的产品的生产和不适当处置所导

致的。采矿场地的大部分污染是由于使用汞的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在发达国

家大部分这种活动已停止，或受到发达国家的条例控制和工程控制，但在发展

中国家仍然继续存在。土壤受到汞污染以及有大型尾矿的场地，和大面积受到

通过水道和其他因素被迁移的污染物所污染的场地，均是由过往和当前的操作

所造成的。 

248. 《水俣公约》中有规定要求制定详细的技术指南以解决受污染场地问题（见

上文第 26 段）。 

 1. 识别受污染场地和应急行动 

249. 可通过以下方法识别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带来威胁的受汞污染的场地： 

(a) 识别该场地以往的工业活动或其它活动的记录； 

(b) 目测场地条件和随之而产生的污染源； 

(c) 目测已知已使用或排放特别危险的污染物的生产或其他操作； 

(d) 观察因与场地邻近而可能对人类、植物或动物产生的不利影响； 

(e) 显示污染水平的物理结果或分析结果；以及 

(f) 社区向主管部门报告的可疑排放。 

250. 受汞污染的场地与其他受污染场地类似，因为汞可通过多种方式接触受体。

汞问题尤其棘手，因为汞具有危险的蒸气相，其对动物的可观察影响水平低，

而且不同形态的汞（例如汞与甲基汞之间）毒性水平不同。通过结合实地仪器

和实验室分析也可较容易地检测汞。受汞污染的场地也可能受到其他污染物的

污染。场地评估和补救活动应当考虑所有可能存在现场的污染物，这可能是使

场地可供今后使用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251. 处理被汞污染的场地的首要优先事项是把受体与污染隔离开来，从而尽量

减少其进一步的接触。在这方面，处理受汞污染的场地与处理被其他可以移动

且有毒的污染物所污染的场地类似。 

252. 若被汞污染的场地有居民居住，且面积相对较小，可查阅美国环保局的《汞

响应指南》以获得大量关于应急行动的指导意见，该指南旨在处理居民区的中

小型汞漏溢情况（美国环保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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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关于因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汞使用（例如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而受污染

的大型场地，《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场汞排放的环境和健康评价方案》中概述了

相关的紧急处理建议（全球汞项目，2004 年）。 

 2. 环境无害化的补救处理 

254. 受汞污染的场地的补救行动（如清理措施）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包

括污染物的类型以及潜在的环境和健康影响。在选择供筛选的处理技术与工艺

初始群组，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a) 环境因素： 

(i) 操作时的汞排放量； 

(ii) 污染的源头； 

(iii) 受污染场地的汞的化学状态 

(iv) 需要补救的汞热点的数量、规模和地点； 

(v) 采矿操作时需要考虑例如土壤特性等开采汞的矿体性质； 

(vi) 该场地中汞的甲基化潜能； 

(vii) 来自污染媒介（例如土壤和沉积物）的汞的沥滤潜能； 

(viii) 背景汞污染——与地方来源无关的区域大气汞沉积； 

(ix) 水生系统中的汞流动性； 

(x) 其他污染物的存在情况及其浓度，特别是可采取适用于汞的

方法进行处理或部分处理的污染物；以及 

(xi) 地方/国家/联邦对水、土壤和沉积物、空气的清理标准。 

(b) 受体： 

(i) 对水生生物、无脊椎动物和食用植物的生物利用度。 

(ii) 受体（人类、动物和植物）中的汞浓度以显示接触水平。 

255. 一旦评估了这些因素，即可对合适的补救技术启动更为全面的分析。根据

汞污染严重性、规模、水平和种类，其他存在的污染物，以及受体情况，可以

制定一项利用多种技术的补救计划，以有效和高效地减少场地中汞污染的毒性、

可得性和数量。关于补救技术的信息，可查阅“受汞污染的场地：补救解决方

案审查”（Hinton，2001 年）和“土壤、废物和水中的汞处理技术”（美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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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2007 年 b）52。也可查阅关于日本水俣湾（水俣市政厅，2000 年）以及

德国马克特雷德维茨附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1998 年）

的汞污染的补救案例资料。 

 J. 健康和安全 

256. 雇主应确保每一位雇员在工作时其健康和安全受到保护。所有雇主应根据

国家法律的规定，酌情购买和保有保险，保单应由经授权的保险商批核，其保

险责任范围应能充分覆盖雇员万一在雇佣期间发生由于雇佣而导致的身体疾病

或受伤所引起的责任（赔偿）。所有处理汞废物的设施应落实健康和安全计划，

以确保在设施内工作或在设施附近的所有人获得保护。所有设施都应制定此类

计划，并应由具有与汞相关的健康风险管理经验且经过培训的健康和安全专业

人士制定。 

257. 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保护参与汞废物管理工作的工人和公众： 

(a) 仅允许获得授权的工作人员进入设施； 

(b) 确保工作人员使用适当的防护设备，从而保证没有超过职业接触危

险物质的限值； 

(c) 确保设施的适当通风，以最大限度降低接触挥发性物质或能通过空

气传播的物质的风险；以及 

(d) 确保设施遵守所有涉及职业健康和安全的国家和区域法律。 

258. 世卫组织已制定了饮用水和环境空气中的汞浓度准则值；0.006 毫克/升无

机汞和 1 微克/立方米无机汞蒸气（世卫组织，2006 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

处，2000 年）。鼓励各国政府监测空气和水以保护人类健康，尤其是监测开展

汞废物管理活动的邻近场地。部分国家已制定了工作环境中容许的汞水平（例

如在日本，无机汞（硫化汞除外）的容许汞水平值为 0.025 毫克/立方米，烷基

汞化合物的容许汞水平值为 0.01 毫克/立方米）；应开展废物管理操作以使工作

环境和设施的含汞量符合容许的汞水平，并应设计和执行这些操作以在技术可

行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汞向环境的排放。 

259. 应特别关注处理添加汞的产品的场地。在废物流中，添加汞的产品的汞排

放会导致接触风险，引起健康关切和多点环境排放。废物收集员、货车司机和

垃圾中转站的工人在处理添加汞的产品的废物时可能会短暂性地接触到汞蒸

气。在填埋场“工作面”（即倾倒、散布、压缩和填埋废物的活动区）工作的

废物管理雇员可能会反复接触到汞蒸气。在填埋场搜寻可回收物品的非正式废

物部门人员则可能会常年接触到汞蒸气。腐烂有机废物所产生的甲烷气体的排

气口是汞排放和汞接触的另一源头。 

                                                            
 
 

52 更多资料可查阅美国环保局网站，例如汞处理技术（请参阅：
http://www.clu-in.org/contaminantfocus/default.focus/sec/Mercury/cat/Treatment_Technologies/)
以及政策和指导(请参阅：http://www.epa.gov/superfund/policy/guida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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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处置设施，特别是开展汞回收操作的处置设施，同样面临汞接触的高风险。

汞接触呈现高风险的主要活动包括压碎荧光灯，从温度计和气压计等添加汞的

产品中提取汞，对含汞或受汞污染的废物进行热处理，以及含有汞或汞化合物

的废物的稳定化和/或固化。 

261. 应提供关于有效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及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雇员培训，还应确

保雇员的安全，以防止在进行废物管理时发生汞接触和意外受伤。 

262. 雇员所需的基本知识包括： 

(a) 汞废物的定义、汞的化学特性及其不利影响； 

(b) 如何识别汞废物并与其他废物隔离开来； 

(c) 操作安全标准和防止汞接触损害健康； 

(d) 防护衣、眼部和脸部保护装置、手套和呼吸保护装置等个人防护设备的

使用方式； 

(e) 正确的贴标和储存要求、容器兼容性和到期日期要求以及密闭容器要

求； 

(f) 如何安全处理汞废物，尤其是利用设施中的可用设备来处理含汞的报废

产品，例如温度计和气压计； 

(g) 利用工程控制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接触的方式；以及 

(h) 若废物中的汞发生泄漏，如何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应急行动。 

263. 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酌情为工人购买保险和购买雇主责任保险，从而为

设施中的工人所发生的意外或受伤作出更好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 

264. 建议在雇员培训中使用环境署开发的《汞提高认识计划》（环境署，2008
年 d）。所有培训材料应被翻译成当地语言并向所有雇员提供。 

 K. 应急行动 

 1. 应急行动计划 

265. 应落实汞废物加工链中各个阶段的应急行动计划（如，生成、储存、运输、

处理或回收以及处置）。根据各场地管理的具体的废物管理每个阶段的活动以

及物理和社会条件，可以有多种应急行动计划，但一项应急行动计划的主要因

素包括识别潜在危险，符合应急行动计划的相关法律，在应急情况下应采取的

行动规范，如减缓行动、个人培训计划、沟通目标（如消防处、警察、周边社

区、地方政府等）和应急方法，以及应急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测试频率的规范。 

266.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首要步骤是进行场地调查。负责人可从逆风方向谨慎

地接近场地，确保现场的安全并识别危险。标牌、容器标签、船运文件、材料

安全数据表、车辆识别图标，和/或了解情况的现场人员均是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来源。应评估现场疏散的必要性、人力资源和设备的可获得性以及可能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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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行动。为了确保公众安全，应拨打应急机构的电话，还有应把漏溢和泄漏

点周边至少 50 米的区域范围隔离起来，以作为一项即时预防措施。万一发生火

灾，应使用合适的灭火剂，但不应使用水。若要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应急

指南》（美国运输部等，2012 年）会有所帮助。 

 2. 关于汞或汞化合物溢漏的特殊考虑因素 

267. 汞或汞化合物的泄漏主要发生在废弃的添加汞的产品被损坏时。大部分泄

露案例似乎与添加汞的玻璃温度计有关，此类温度计很容易被损坏。虽然每一

个玻璃温度计的汞含量只有约 0.5-3 克，通常不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所有

汞溢漏应被视为是危险的，并应谨慎清理。室内空间应充分通风。若发生汞溢

漏后有人感到不适，应立即联系医生和/或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268. 若溢漏量较少且情形简单（如发生在油地毡或硬木地板等无细孔物质或小

型的毯子或垫子等可以丢弃的多孔物质之上），则可由个人进行清理。若溢漏量

较大，或情形复杂（如溢漏发生在不可丢弃的毯子、内饰上、或者裂纹或裂缝中），

则可能需要雇用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来收集或清理溢漏。若发生比普通家居产品中

的含汞量更多的大型溢漏，应向地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汇报。若不确定是否应将该

溢漏归类为“大型”， 作为预防措施，应与地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联系。在确定的

情况下，无论溢漏规模大小如何，都应寻求称职的专业清理或空气监测人员的协助

（加拿大环境部，2002 年）。 

269. 在商业活动过程中和家庭中发生的汞溢漏有可能使工人和公众接触到危险

的汞蒸气。此外，溢漏具有破坏性且清理费用昂贵。小型汞溢漏的清理程序可

参见美国环保局官网（美国环保局，2007 年 c）。 

270. 评价汞溢漏的范围和汞散播的程度，以及是否可获得必需的清理资源和专

门知识，这对确定何种类型的应急行动适合某类汞溢漏非常关键。在以下几种

情况中应寻求专业帮助： 

(a) 汞数量超过 2 茶匙（30 毫升）。更大型的溢漏应向主管部门汇报以便进

行监督和开展后续工作； 

(b) 溢漏地点不明确：若没有人目睹溢漏或难以确定溢漏的范围，则其含汞

量可能较少以致难以检测，必须进行清理； 

(c) 溢漏地点的表面为多孔或半多孔材料：如地毯和隔音砖等表面可以吸收

溢漏的汞，从而使清理工作无法进行；以及 

(d) 发生在排水沟、风扇、通风系统或其他管道附近的溢漏：汞和汞蒸气会

从溢漏点快速移走，从而污染其他区域且难以检测。 

271. 应尽可能避免溢漏的汞四处扩散（如使用喷水），因为分散后会显著提高

汞的蒸发率（世界氯理事会，2004 年）。 

 L. 认识和参与 

272. 在实施汞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中，公众的认识和参与起着关键作用。公

众参与是 1999 年《关于实施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巴塞尔宣言》和很多其他国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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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核心原则。让公众和所有利益攸关方有机会参加与汞有关的法律、政策和

方案制定和其他决策过程，这一点非常关键。 

273. 1998 年签订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

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的第 6、7、8 和 9 条要求开展与具体政府

活动中的公众参与相关的具体行动、制定计划、政策和方案以及制定法律，并

呼吁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获得诉诸法律的途径。 

274. 在启动收集和再循环含汞废物的活动时，可取的做法是寻求产生含汞废物

的消费者的参与和合作。持续地开展提高认识活动是成功收集和再循环汞废物

的关键。为公众提供关于此类废物的有害环境管理所引起的潜在问题的信息，

以鼓励公众参与设计汞废物的收集和再循环系统，这可以增强消费者关于汞和

汞废物的风险的认识。 

275. 针对地方社区和公民的公众认识和宣传运动是促进公众参与汞废物环境无

害化管理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公民的认识，地方政府等相关主管部门需要启

动多种提高认识和宣传活动，以促使公民对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汞的（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产生兴趣。让基于社区的组织参与活动非常重要，因

为它们与社区中的居民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密切的关系（Honda，2005 年）。 

276. 通常而言，应根据国家、地方或社区各级的废物管理情况来制定公众认识

和公众参与的方案。表 8 为公众认识和参与方案的一个示例。该方案有四个组

成部分：出版物、环境教育方案、公共关系活动和风险通报，公民可在公共场

合便捷地接触到这些内容（Honda，2005 年）。 

表 8：公众认识和公众参与方案 

  内容 期望结果 

出版物 

• 以各种语言和方言简单易懂地解释

汞问题的小册子、小型宣传册、传

单、杂志、海报、网站等 
• 关于如何处置汞废物的指南 

• 知识来源 
• 解释人们可以如何处理添加

汞的产品和处置汞废物 

环境教育方案 

• 自愿研讨会 
• 社区聚会 
• 与其他健康研讨会之间的联系 
• “收回”方案示范 
• 科学研究 
• 参观设施等 
• 电子学习 

• 提高知识 
• 分享共同问题 
• 提供直接讨论环境问题的机

会 

活动 

• “收回”方案 
• 无汞产品活动 
• 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活动 
• 社区聚会 
• 挨门逐户地拜访 

• 在所有伙伴中实施环境活动 
• 向公众呼吁环境问题 
• 一对一的沟通 

风险通报 

• 普遍生活环境中的汞接触 
• 汞接触的安全水平 
• 《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册》 
• 鱼类消费建议 
• 水稻消费建议 
• 针对添加汞的产品的汞溢漏的响应

• 在适当的情况下，正确理解汞

接触的安全和风险水平 
• 避免过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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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期望结果 

行动 

 

277. 作为环境教育方案的一部分，出版物应提供关于汞性质、汞毒性、汞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与汞废物相关的问题，包括如何管理和避免接触废

物中的汞。出版物应被翻译为当地相关语言和方言以确保能高效地把信息传递

到目标群体。 

278. 关于汞废物的环境教育方案有以下组成部分（Honda，2005 年）： 

(a) 对环境和环境挑战的认识提供和敏感度； 

(b) 关于环境和环境挑战建立知识和理解； 

(c) 关切环境的态度以及改善或保持环境质量的积极性； 

(d) 识别和帮助解决环境挑战的技巧发展；以及 

(e) 参与旨在解决环境挑战的活动。 

279. 公众参与方案的伙伴概述如下（Honda，2005 年）： 

(a) 做环境问题工作的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 

(b) 对环境问题感兴趣且能快速理解信息并向其他人传播的人士： 

(i) 儿童和学生； 

(ii) 教师和教授； 

(c) 来自地方社区和团体的领袖和代表；在地方或社区一级的环境领域工作

的人士： 

(i) 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员； 

(ii) 在中小型企业工作的人员； 

(iii) 地方生产者、收集者和回收利用者；处理汞废物的处置设施

的所有者、操作人员和工人。 

(d) 身处或生活在与废物管理场地或受汞污染场地邻近的人士； 

(e) 地方组织； 

(f) 城市居民；以及 

(g)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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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为了确保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汞排放，必须

提高相关各方（例如运输、回收和处置人员）关于汞风险的认识。可以通过以

下途径实现这一点：研讨会等认识提高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提供关于新制度和

条例的信息，以及提供信息交流的机会；编制和分发传单；以及通过互联网传

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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